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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系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于 1 9 8 9年 5月 1 6日至 6月 2日在 

维也纳举行的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报告。 

2 •根据 1 9 6 6年 1 2月 1 7日大会第2 2 0 5 ( X X工）号决议，现将本 

报告提交大会并同时送请联合国贸易湘发展会议提出意见 



一 、 会 议 的 组 织 

A . 避 

3.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于1 9 8 9年 

5月16曰开幕。主管法律事务厅畐丨J秘书长Carl-August r i e i s c h h a u e r 

先生主持会议开幕式。 

B.成员和出席情况 

4 .大会第 2 2 0 5 ( XXI)号决议规定委员会由大会选举2 9个国家组成。 

大会第3 1 0 8 (XXVIII)号决议将委员会成员从2 9国增加到3 6 国 。 委 员 

会 现 有 成 员 于 1 9 8 5 年 1 2 月 1 0 日 和 1 9 8 8 年 1 0 月 1 9 日 选 出 的 下 列 国 

家，其任期在所指年份委员会年度会议开幕之前的 后一天届满：， 

阿根廷 ( 1 9 9 2)、保加利亚（ 1 9 9 5 )、喀麦隆（ 1 9 9 5 )、 加 拿 大 

( 1 9 9 5 )、智利（1 9 9 2 )、中国（1 9 9 5 )、哥斯达黎加（ 1 9 9 5 )、 

古巴（19 9 2 )、塞浦路斯（ 1 9 9 2 )、捷克斯洛伐克（1 9 9 2 ) 、 丹 麦 

( 1 9 9 5 )、埃及（ 1 9 9 5 )、法国（ 1 9 9 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1 9 9 5 )、 

匈牙利（ 1 9 9 2 )、印度（1 9 9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 9 9 5 )、伊拉 

克（1 9 9 2 )、意大利（ 1 9 9 2 )、日本（ 1 9 9 5 )、肯尼亚（ 1 9 9 2 )、 

茱索托（ 1 9 9 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9 2 )、墨西哥（1 9 9 5 )、 

荷 兰 （ 1 9 9 2 ) 、 尼 日 利 亚 （ 1 9 9 5 ) 、 塞 拉 利 昂 （ 1 9 9 2 ) 、 新 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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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5 )、西班牙（ 1 9 9 2 )、多哥（ 1 9 9 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1 9 9 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 9 5 )、美利坚合众国 

( 1 9 9 2 )、乌拉圭（ 1 9 9 2 )和南斯拉夫（1 9 9 2 )。 

5 •除塞清路斯、肯尼亚、多哥湘乌拉圭以外，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派代表出席 

了本届会议。 

6 •下列国家的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溴大利亚、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芬兰、加蓬、德意志民主 

共湘亂希腊、印度尼西亚、科威特、马尔他、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 

波兰、蔔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苏丹、瑞I瑞士、泰国、乌 

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及委内瑞拉。 

7.下列国际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a)联合国机构 

国际贸易中心（贸发会议/总协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㈦专门机构 

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⑵政府间组织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兹因河航运中央委员会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 

谇牙11际私法会议 

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 

国际统一私法学社 



(d)其他国际组织 

安第斯国际运输客户理事会联合会 

欧洲托运人协会 

国际集装箱出租商协会 

美洲商》#裁委员会 

国际港埠协会 

国际商会 

国际航运公会 

国际海事委员会 

国际公路运输联盟 

国际铁路联盟 

拉丁美洲银行联合会 

C.选举主席团成员 z 

8.委员会选举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 席 ： J a r o m i r RU2IKAi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副主席： Jose M.ABASCA丄先生（墨西哥） 

R a f a e l ILJLESCAS 先生（西班牙） 

M i c h e l WEMBOU-：DJIEUA先生(喀麦隆) 

报告员： S e i i c h i 9CHIA工先生（曰本） 

D 。 些 

9. 1 9 8 9年 5月 1 6日委员会第4 0 2次会议通过的本届会议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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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主席团成员。 

通过议 I 

《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 

国际支付。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合同惯例。 

对销贸易。 

工作协调。 

各公约的现状。 

培训与擯助。 

大会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其他事项。 

今后举行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通过委员会的报告。 

E.通过报告 

委员会在1 9 8 9年6月2日第426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本报 



二、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 

赔偿责任公约草案 

A . 导 言 

11 •委员会在其1 983年第十六届会议上决定将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的议 

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在其1984年第十七届会议上交由囯际合同惯例工作组负责 

关于该问 统一法规的草拟工作‘ t 

12 ,该工作组在其第八、九十湘十一届会议上进行了这项工作（A/ClT. 9/260, 

9/275, 9/298%：!：作组在 1988 竽 1 月 玄 届 会 议 魏 时 

雜了此虹作,Cr i i了《国际贸易运输徵占经营AI維m ^ J ^ m ( 9 / 2 9 8 ,附 t ) 。 

13 .委员会1 9 8 8年举行的笫二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将上述公约草案转送所 

有国家和各有关的国际组织征求意见，并要求秘书处汇编所收到的意见提交委员 

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审议。委员会还请秘书长为第二十二届会议拟定该公约的 

后条款草案 

14 •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公约草案的案文（A/CU. 9/298,附件一），秘书 

长的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对公约草案的意见汇编（A/CU.9/ 

319和Add。i 一 5 ),以及秘书长提交的载有该公约 后条款草案的一份报告 

(A/CN. 9/321 )o 

15 .委员会在逬行审议时首先就整个公约草案进行了一般的讨论，然后，讨论 

关于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的统一规则究竟应以公约形式或以示范法形式通过的 

问 。因此，委员会参考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的意见审议了公约草案的标  

和条款，并审议了由秘书处草拟的 后条款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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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起草小组，并请它将委员会作出的各项决定吸收到公约 

草案的案文之中，并逐条审查公约的条文以便确保每一种语文文本文字上的前后统 

一以及各个语文文本的措词相符。 

17 .由起草小组修改后提交的条文草案然后再由委员会逬行审查(见下文铴193-

224段X 此项审查完成后，委员会通过了第225段所述的决定，将公约草案提 

交联合国大会，并建议大会召开一次缔结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培偿责任公约的 

囯际全杈代表会议。提交大会的公约草案案文见本报告的附件一。 

B.对公约草案的一般性讨论 

18 .大家普遍认为，需要拟定关于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贡任的统一规则，以便 

使这一方面的法律趋于统一并填补关于各种运输方式的国际运输公约所留下的空白。 

与会者认为，这份公约草案一般地说是可以接受的，可以作为本届会议的讨论基础， 

茌本届会议上应完成公约案文的定稿工作。 

19 •与会者说，条文的措词应着眼于促使公约草案得到各个国家尽可能广泛的 

接受。尽管这些规则不会与任何一项运输公约发生联系，但亦应与各项公约所规 

定的法律制度相协调。 

c.统一规则的形式 

20 • 一种意见认为，统一规则应作为一项示范法通过，而不采取国际公约的彤 

式。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说，运输港站的作业方式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迅速改变， 

在示范法基础上，各国可以较容易地使其立法适应这方面的变革，而在国际公约的 

基础上则较难适应，因国际公约的修改甚为费事。而且，运输港站的经营人根据其技 

术上不同的复杂程度而对各种货物经营不同种类的服务，因此不应使所有经营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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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各种服务相货物都服从于同祥的强制性法律制度。他们说，与其将这些规则 

现在就作为一项公约逋过，不如先采取示范法的形式，看一看其效果是否令人满意。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个问 上制定一项公约并无必耍，因为这只关系到各当事方 

的商业合同。他们说，这种合同的内容是各港站之间进行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21 •但是，多数人所持的看法是，统一规则应以公约的形式通过。他们说， 

公约的形式比之示范法更有利于争取实现法律的统一。他们认为，一些国家主张 

应在国际一级承担责任执行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则，通过一项公约将 

符合这些国家的需要。有些国家如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它们仍可使用公约的案 

文作为范本来拟订自己的立法。而且，既然有关货运的赔偿责任办法多数已采用 

公约的形式，因此以一项公约的形式来填补那些文书留下的空白是十分适当的。他 

们还说，以一项公约的形式确立这些规则并不妨碍各港站经营人之间的竞争，因为 

这些规则涉及的只是很有限的一些问 ，还有其他许多问 可以由各港站经营人同 

其客户谈判决定。 

22 •椐此，委员会决定继续进行对该案文的讨论，设想这些统一规则将作为一 

项公约通过。但是，有这样一项谅解，即在确定了公约的内容之后，委员会如果 

愿意，仍可重新考虑关于统一规则的形式的决定。 

D.公约草案的标  

23.有一项提案建议删除标 内的“赔偿责任”一词或改用另外的字眼，以避 

免公约草案带上只针对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问 的含义。有关与会者认为， 

删除“赔偿责任” 一词会使标 更准确地表示出公约萆案处理的问 范围更广泛一 

些。 

24 .还有一项提案建议把标 中的“国际贸易”改成“国际货物承运”。支 

持该提茱的代表说，公约草案的多数条文涉及的是国际货物承运而不是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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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提案，有的代表说，工作组决定在标 上加上“国际贸易”字样正是为了 

更确切地反映出运输港站经营人起着更广泛的作用。 

25 .在考虑了那些提案之后，委员会决定保留现有的标 。 

E•讨论由国际合同惜例工作组趋写的 

公 约 草 案 具 体 条 款 （ 附 件 一 ） 

( 第 1 — 1 7 条 ） 

第 1条 

(a)j：( ‘‘运输港站经营人，，) 

26•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运输港站经营人”定义中出现的负责“接管”货物的 

概念不准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对一个实体是否包含在这个定义中的不肯忘 

认为作为“经营人”的实体为了从事或安排进行与运输有关的服务必须接管货物的 

要求存在着内在的不一致，因为一个实体即使并未接管货物，照样可以安排与运输 

有关的服务。还认为这与⑷款“与运输有关的服务”的定义不一致，因为该款所 

提到的服务（例如堆存、隔塾、绑扎）并不涉及接管货物。曾考虑过一项 

关于将“接管货物”改为“接收货物”的建议，但发现并无补于上述问 的解决， 

因而未接受该项建议。 

27 •另一项建议是用蒯去“接管国际运输的货物”这一词语的办法墼个地取消 

这个概么支持该建议者指出，接管货物的概念关系到经营人对货物的责任从何 

时开始承担的问恩 责任问 在笫3条巳作规定，不应在“经营人”的定义中处 

mo 反对该建议者则说，在“经营人”的定义中，上述概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 

分，因为它确立了经营人对货物的关系。取消这个概念，将导致与第3条的不一 

致，因为其结果将会是将一个在不接管货物的情况下安排与运输有关的服务的实体 

看成经营人，而按照第3条，只有在经营人接管货物之时起，它才对货物开始承担 

责任。这还将产生与第5条的不一致，因为按照该条规定，经营人的赔偿依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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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其接管货物。这项建议也受到了一些非议，因为它取消了 “国际运输”的提 

法 i而这一提法也是“经营人”定义中的一项重要成分。虽然对该建议也有支持 

的，但经决定，将推迟到贫3条讨论之后再定。 

28 •委员会讨论了第3条并决定保留该条中“接管”货物的概念后，有一种观 

点认为，在篇1条㈨款中也应予保留。但另一观点认为，第1条(a.)款湘篇3条的 

情况并不相同，因而在第3条保留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在寫1条⑷款中也应保留， 

因为在第1条㈨款中并无必要保留。经过广泛讨论之后，委员会决定在篇1条(a.) 

款中保留这个概念，而没有接受前一段中所提到的那项建议。 

29 ,有人提出建议从⑷款篇二句中删去该句所提的承运人或多式联运经营人， 

这样，该句将读作：“但根据适用的有关货运的法律规则，他对这些货物负责时， 

该人不应视为经营人”。该项建议的意图是，如果根据有关运输的法律规则/货 

物提单条款有将承运人可得到的辩护利益湘赔偿责任限额延用于理货人的规定，则 

可将理货人排除在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之外。那样处理是为了提高效率，因为这 

可使理货人对货主或其他与货物利益有关的篙三方的赔偿责任包括在承运人赔偿责 

任保险内，从而消除了理货人自己去投保赔偿责任风险的必要认为该项建议 

十分重要，关系到公约草案至少在一种司法方面的可接受性。 

30 •该建议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其理由是，它将消除有关确定理货人作为 

承运人是否应对货物负责的必要性.现在只须确定理货人究竟是应根裾适用的有 

关货运的法律规则对货物负责，还是按其他例如与货物搬运或堆存有关的法律规则 

加以处理。 

31 •有人反对这一建议说，提单条款并未将理货人置于适用承运人的法律制度 

的管辖之下，而只是将承运人的抗辩权和赔偿责任限额扩大到理货人。还说，使 

理货人通过荻得提单条款的保护而免受公约草案的约束，这并不可取. 好是使 

理货人受公约草案的管束，因为公约草案不仅确立了有关经营人义务及赔偿责任的 

规则，而且也处理其他重要事项，例如单据以及经营人对货物的担保杈箬.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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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该建议的可取性和效能问 ，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 ，但鉴于提出该项建议的理 

由的重要性，经决定接受了该建议，并且指出’该建议并不改变第1条问款第2句 

的实质内容，而只是使人们能在某种司法环境下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其作出解释而 

巳。 

(b)款（“货物”） 

32 .人们承认，款没有提出“货物”的定义这一款的目的只是为了澄清集 

装箱、货盘和类似的运输或包装器具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要视为货物.会议一 

致认为总的夹说，“货物”一词应作广义的解释.因此，活动物相家具等项目应 

被视为货物，不必要在㈨款中具体提出。会议还普遍认为“货物”包括非商业性 

货物，如运送的供救灾用的药物和供给. 

33 •有人指出，关于“如果货物是在那些地方混装或包装” 一语，不同的语文 

译文之间存在着出入。特别是在英文本中,这句话读起来可能会表示空集装箱、 

货盘或类似的器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均不得视为“货物”.对此有一项提议进行 

澄清，即空集装箱、货盘和类似的器具如果在视其为货物的交易中成为交易物（例 

如,被购买并正运往某一收货A)则应视为“货物” •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空集 

装箱、货盘和类似的器具在任何情况下均应视为货物，因为不应规定经营人必须对 

这些物品属性予W确定。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在任何条件下，空集装箱、货盘 

和类似的器具均不应视为货物。经过讨论，委员会议定⑵款应按下列精神来写： 

“在货物组装于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运铪器具或经包装时，‘货物’包括不是由经 

营人提供的这类运输器具和包装，，。委员会将这一款提交起草小组并指示其保证 

各语种文字之间的一致性。 . 

(O欸（“国际运输”） 

34 .有人指出，（c)款的一个意图是，经营人应当能够根据客观因素如货物运输 

单据或集装箱上的标记莲确定货物处于囿际运输之中，因此公约草案将适用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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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本款在这方面的客观性质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一项在“确定” 一词前面 

加入“由经营人” 一语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据认为这样会加进主观成份。关 

于以“可由经营人确定” 一语取代“确定” 一语的建议以及将“确定”改为“可确 

定的”的建议也未被采纳。委员会决定保持(C)款现有案文。 

⑷款（“与运输有关的服务“） 

35 •会议承认，本款带有解释性地列举了与运输有关的服务项水效并不是 

要给这狴服务下一般性定义.有些提议主张再补充一些服务项目，如货物的包装 

和拆包以及熏仓等.还有一项建议认为，应当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并举例说明. 

有一项建议则主张，本款应当i并明“与运输有关的服务，仅包括涉及货物物体本身处置 

的服务，而不包括金融之类的服务• 这些建议均已提交起草小组。 

⑷款和(巧款(“通知”和“请求”) 

36 •有一项建议主张删去⑷款和(f)|t 支持删除这两款的意见认为，这两款 

带来了一些无法确定的问 ，如，这两款提出的要求与国家法律制度中关于证据的 

规定之间的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存在的话），以及必须提供的记录的性质问恩 

另外一个无法确定的问 是，口头通知或请求是否有效，如果记录是与之同时或事 

后写好的话。而且，据说这两款将造成不良后果：即位口头通知或请求的接受者承 

认做出了口头通知或请求，这科通知和请求也应被视为是无效的。 

37 •有意见认为，公约草案 好不要对通知或请求的具体形式作出规定，这一 

问 应由适用的国家法律去解先 根据适用的有关法律，作出通知或请求的人自 

己应当能够根据良好商业惯例决定采用什么形式并保护自己的利益。 

38 •普遍的意见认为，这两款应予保留，也许应做出些修改。要求以一种保 

留了某种其中所载的记录的形式提出通知或请求，将有助于避免产生是否已提出 

- 1 2 -



了通知或请求的问 ，并将有助于避免产生有关通知或请求内容的问恩 会议还 

认为，这将有助于确定有关通知或请求形式的国际统一的规则，特别是有助于确定 

适用于数据自动处理和传递技术的规则。因此，决定将这两款提交起草小组，请 

其根据在委员会内进行的讨论情况对这两款进行审议n 

其他术语 

39 •有一种意见认为，明确公约草案中的某些其他用语的意思，如“客户”和 

“有权提货的人”等，将是大有裨益的。经决定，这些用语将结合其所出现的条 

款的情况予以审议，以确保其意思明确无氣 

第 2条 

第(1)款 

40.关于㈨项，有人认为导致公约草案适用的因素应是在一缔约国提供了与运 

输有关的服务，而不是经营人在一締约国的营业地点。对此有人回答说，将经营 

人的营业地点定为适用标准将避免可能会在横跨两国间边界的运输港站中出现的问 

Mo 这种港站在某些地区并不鲜见 如果公约草案的适用标准是经营人在一缔 

约国提供了服务，而且该港站横跨的两个国家中一个是公约草案的締约国而另一 

个不是公约草案缔约国，则为货物提供的各种狠务将依提供有关服务的那部 

分港站而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此外，经营人可以安排在位于所实施的法律制度对 

其较为有利的国家的那部分港站提供服务。指定经营人的营业地点为公约草案的 

适用标准可避免这些问恩 据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标准导致的结果将与将提 

供服务的地点定作适用标准的结杲相同，因为服务通常是在经营人的营业地点提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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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据指出，如果在一缔约国提供服务的经营人其营业地点位于一非缔约国， 

则公约将不适用。有人询问这样一种结果是否可礼对此有人作答说，这一结 

果的可取之处是它具有确定性。 

42•为了扩大公约草案的适用范围，有人提议在第(1)款所列标准之外再增加提 

供服务的地点，这样一来，本款的案文将为： 

‘‘⑴本公约适用于对国际运输的货物从事的与运输有关的服务，如果： 

(a)从事与运输有关的服务的经营人的营业地点位于一缔约国，或 

(b)在一締约国提供与运输有关的服务，或 

(0)按照囯际私法规则，与运输有关的服务须遵守一缔约囯的法律。” 

43.有人对将提供服务的地点增列为适用标准表示犹豫，因为经营人有可能在 

若干个囿家提供服务，其中有些是締约囿，有些不是締约国，结果会造成法律的不 

确定性。然而’经过讨论，委员会接受了上述提议。 

44.有人提议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用术语，用“当事国”（State 

Party )这一用语职代(a)_项中的‘‘缔约国” ( C o n t r a c t i n g S t a t e ) , 

因为某些_际公约已与上述公约保持一致。但是有人指出，“缔约国”一词在委 

员会拟订的其他公约，包括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生效后拟订的《联合国国际汇 

票和国际本票公约》中已荻使用。在委员会拟订下公约中维持所用术语的一致椐 

说是可取的。委员会商定，在使用“缔约国”这个用语时，其合义系指本公约对 

其生效的那些IS家。它决定将这项,提议委托给起草小组，并指示该小组注意在委 

员会拟订的其他公约中所用的义语。关于随后的决定，见下文第1 6 5段。 

第⑵款 

45.有人对本款是否可取持有疑问，因为要确定哪个营业地点与经营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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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密切的这种必要性会带来不确定因素.对此有人戸答说，如果经营人有一 

个W上的营、Ik地点，则为了实施第(l)(a墩，本款是必要的1 

46.有人提议删去“整个”两字，理由是其意义含糊|且难以实施„会议决定予 

W保留.因此，第⑵款维持原样不动. 

第⑶款 

47.有人表示支持删去水款，理由是经营人通常总有一营业地点，因此本款是 

毫无必要的。但是，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不动，因为有些个体经营人没有营业地 

点；在这种情况下，惯常住所是确定公约是否适用的 恰|当的因素.此外，本教 

所载规则已为其他!11际公约所釆用. 

第 3条 

48.有一项建议主张变动第3条，规定由经营人在科于运输的适用法律规则停 

止适用至适用于下一段运输的规则开始适用止的这段时ri内对货物负责。支持这 

一建议者认为，第3条的现有案文并不是茌任何情况下_可以避免空白的，如在运 

输制度对进站承运人停止适用之后和运输制度对出站承i人开始适用之前便存在着 
I 

空白。例如，如果货物卸船并留茌码头，根据《海牙+则》，海运承运人的赔偿 

责任茌货物通过船只栏干之时即告终止，但经营人的赔_责任却可能尚未开始，因 

为可能并不认为经营人已接管了货物。而拟议的解决办法据说便可避免这类空白， 

并提出一条灵活的规则，可使经营人赔偿责任期根据各•不同方式运输情况下运输 

制度适用的开始和终止而调整。 

49.反对这一提案者列举了以下的理由。使公约卓案的实施取决于其他公约 

或国家法律是不可取的。经营人赔偿责任期限并不一走是刚好在运输之前或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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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如货主在运输开始时向港站发货，或经营人在运输完成后向收货人交货）。 

各种公司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承运人责任开始和终止的时间并不总是很肯定的，而 

且常常有争讼发生。该建议会因所依椐的公约或有关适用的运输法的不同而出现 

不同的责任期限。委员会未接受该项建议。 

50.也有不同意根椐经营人接管货物的概念来界定经营人赔偿责任期开始的意 

见。意见说，这一概念并不确切，而且对各种法律制度夹说，不一定能作出同样 

的解释.例如，在客户将货物留在经营人地区而不立即向经营人发出指示之时’ 

经营人赔偿责任何时开始便可能不清楚。囡此建议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也许是 

在一个拟增写入第1条的、按照《联合囿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下称《汉堡规则》） 

第4条精神写成的定义中予W澄清。 

51.有一项提案建议以将货物交给经营人的概念取代接管货物的概念。这种 

意见认为，前一种概念是对经营人根据公约草案应开始对货物负责的时间的恰当而 

符合实际的说明。这一建议未获接受，因其并未充分反映公约草案所设想的经营 

人接收货物的各种方式。而且，就法律概念而言，椐说交给一语也不比接管更强. 

52.很普遍的意见是，接管货物的概念虽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但考虑到公约 

草案所涉十分庞杂的情况，仍不失为可能草拟出的 为合适的办法。另外，在某 

些法律制度中，这一概念的意义是很确切的。还有人指出，接管货物的概念，充 

分填补了适用于进站承运人的制度停止适用之后和适用于出站承运人的制度开始适 

用之前所出现的空白阶段。 

53.关于公约草案项下经营人责任期限终止的时间，有一种意见认为，向有权 

提货的人提供货物的概念不够清楚。例如，这一概念是否意味着经营人有义务通 

知有权提货的人说货物已可供提取，是并不清楚的。还有一项建议主张要求经营 

人发出这样的通知，但未获接受。 

54.委员会接受了一项以将货物交由有权提货的人处理的概念取代而有权提货 

人提供货物的概念的建议。这一建议所依据的是这样的论点：在议定期限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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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货迟延不应导致经营人赔偿责任的完全终止’除非经It人已通知收货人并要求收 

货人提货。第3条仍保持目前的形式，但可作该项建议^提出的修正。 

第4条 

第 1款 

55.有人认为,应重新拟定引导句，以便明确说明|，经营人无论是按(a)项还是 

按(b)项行事都应由经营人，而不是由客户作出选择。拜一种意见认为，经营人不 
) 

应有这样的选择协这是一个应由双方商定的事项。 

56.有人建议将引导句中“客户” 一词改为“另一|当事方”或“合同另一当事 
！ 

方”。支持上述建议的意见认为，“客户” 一词的含)t是当事各方间的商业关系 

是持续性的，而经营人却可能从某一独特的交易的当事&处接管货物。有人反对 

上述建议，提出经营人可能从与经营人订立合同的另一 i当事方以外的某个人那里接 
！ 

管货物。例如，另一当事方可能是托运人，而货物却fer能是从托运人的承运人那 

里接管的；正是承运人需要第⑴款中规定的单据. 

57.有人认为引导句中“在没有不当迟延的情况下—一语不确切，应使用别的 

词，例如“迅速地”。有人指出，考虑到第⑵款所述择营人未能及时行事所带夹 

的后果，必须使这一用语更加确切。 

58.有人建议(a)项应当明确说明，货物的状况和数,应由客户提出的单椐中加 

以说明，而不是由经营人补写。办法是将“说明货物状况和数量”改为“其中写 

明货物的状况和数量”。 

59.有人建议删除(a)项中“和说明货物状况和数量卞词语。支持这一建议的 

意见认为’客户提出的单椐可能并不都说明了货物的状#或数量，而且如果经营人 

签署没作这种说明的单据，应当是足够了的。有人赞_保留这些词语，指出单椐 

应说明货物的状况和数量，如果没有作此说明，第⑵款^规定的推定应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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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与会者普遍认为，在㈣项中，还应要求经营人说明其收到货物的曰期。 

61.有人建议将㈣项中“提出” 一 词 改 为 “ 提 交 ” 或 “ 接 出 或 提 交 ” ， 以 避 免 

这样一科含意，即单据一定是客户自己出具的。有人反对上述建议，指出“提出” 

一词明确说明单据一定是客户所持有的。 

62.有人建议在⑷项中列入一项但书，其意思是单据中有关货物状况和数量的 

说明应仅指可以用合理检验方法查验的状况和数量。一项有关的建议是应使经菅 

人能够在单据中列入一项保留，如果经营人无法用合理检验方法核实有关说明或经 

营人有理由对其确切性提出质疑的话。 

63.上述建议推测，决定按㈨项行事的经营人在接管货物时应对货物进行合理 

检查，以核实单据中有关货物状况和数量的说明。如果经营人签署了单据，他应 

对单据中所载说明承袒责任，除非他在其中列入一项保留。因此认为，列入但书 

是必要的，目的是保护没有检验方法对货物进行充分检查以核实单椐所载说明的经 

营人。支持该建议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是巾)项已列有但书，而(a)项和Cb)项应是平行 

的。作为达到该建议的效果的另一个手段，有人建议在第⑵款中规定，如果经营 

人决定按(a)项行事，则可反证推定他确认了单椐中说明的货物的状况和数量’只要 

可用合理检验方法加以查验。 

64.有人发表下述意见反对该建议。㈣项和Cb)项中规定的行为属不同性质。 

根据(a)项，经营人只确认他收到了货物。其目的是规定一个简单和迅速的程序； 

经营人没有义务检查货物，他签署单据并不是确或接受客户在单据中对货物的状况 

和数量所作的说明。因此没有必要在㈨项中列入但书。⑶项需要列入该但书， 

因为根据该项规定，经营人自己必须对货物的状况和数量作出说明。若在㈨项中 

也列入但书，可能导致错误的含意，即经营人有义务检查货物和核实客户在单据所 

作的说明。 

65.反对这一建议的另一条理由是，如果经营人在一种运输单椐如提单中列入 

一项与客户在提单中对货物状况和数量所作的说明不一致的保留，该保留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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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椐的法律后果。有人还指出，(a)项设想的单椐无须同第三方谈判，而且不具有 

提单的其他法律特性$因此，虽然在有关提单的“汉堡规则”第十六条中列入了关 

于检验货物的合理方法的但书，但却没有必要在(a)项列入该但书。 

66.在反对在(a)项列入但书的与会者中，有人表示支持保留第⑴款的现有结构 

和案文，也许文字上须作些改进，因为据认为，该款合乎逻辑且易于实施。 

67.关于“合理检验方法” 一语，与会者普遍认为，只能要求经营人根椐货物 

外表说明货物的状况，而无须要求打开密封集装箱。 

68.有人建议在㈨项中列入一项要求，即经营人出具的单据应确认货物，W便 

与(a)项取得一致。 

第⑵款 

69.有人建议删除“显然” 一词，因为如经营人未按照第(1)款(a)项或(b)顼行事， 

则可以反证推定他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完好。普遍的意见是保留“显然” 一词。有 

人说，根据第⑵款的推定经营人关于货物状况的法律地位应与他按照第(1)款(a)项或 

(b)项行事时的法律地位一致，因此，根椐第(1)款(b)项（和根据第(1)款(a)项，如果上 

文第8段提及的建议被接受），经营人只有在合理检验方法可以查验的情况下才对 

货物状况承袒责任，对于未注明货物状况的经营人，只有在可用合理检验方法查验 

货物状况的情况下，才可推定他所收到的货物状况完好。因此，第⑵款中“显然” 

一词系指第(1)款中“合理检验方法”这一概念。有人指出’这两个用语间的关系 

须予澄清。 

70.有人建议明确说明，不仅当经营人在客户提出要求下未能垵照第⑴欸㈨项 

或(b〉项行事时，而且在经营人未签署或出具说明他所收到的货物的状况的单椐时， 

都会产生第⑵款中规定的推定。 

71'有人建议在第⑵款末尾加上“除非他不是为了保管而接管货物，，一语。有 

人支持这一建议说，在货物只是从一种运输方式转到另一种运输方式，而没有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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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管的情况下，第⑵款中的推定不应适用。与会者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将其提交 

起草小组。 

72.在结束有关第⑴和⑵款的讨论时，委员会决定将该两款提交起草小组，由 

其根据现有文本作进一步工作. 

第⑶款 

73.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款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第(4墩 

7 4 . 一种意见认为，当事各方使用该款提及的签署方式的自由应受制于适用法 

律。有人提到《汉堡规则》第14⑶条釆用的方法。另一种得到相当多代表支 

持的意见认为，该款应许可以任何形式签署’包括电子方式。有人建议参照《联 

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1 9 8 8车）第5(K)条措词表述该意见。请起草 

小组为该款拟订备选措词，以反映所发表的意见。 

75.有人认为，签署方法应征得客户同意，应要求经营人确认其签字，若客户 

提出此种要求的话。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公约草案中涉及这类问 。 

新款的提案 

76.有人建议在第4条中规定，若没有第⑴款提及的一个或多项细目的单据， 

并不影响与运输有关的服务的合同的存在或效力。有人指出，《统一 示航空运 

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1 9 2 9年）（下称《华沙公约》）载有类似的条款。 

然而，反对这一提议的意见指出，根据《华沙公约》，有没有运输单据是运输合同 

是否具有效力的条件，而有关运输服务的合同的效力并不取决于根据公约草案第14 

(1)条出具的单据的存在禾P内容。因此决定无须在公约草案中列入提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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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 

77 •有人指出，笫5条没有象《汉堡规则》那样为火灾造成的货物的灭失、损坏或 

迟延制订特别规则。委员会的理解是，第
5
条所载的赔偿责任规则包括火灾在内 

的各种原因造成的灭失、损坏或迟民 

第(1)款 

78.据理解，在本款中第一次出现的“灭失"C
1
.

0 5 5
 ) —词在利润损失等损害 

可得到补偿的法律制度中将包括这种损害。将这个词改为“损害”（dawages ) 

的提议没有获得接受。要求起草小组确保“灭失” 一词的含义在各种语文的案文 

中得到充分的反晚。 

第⑵款 

7 9 .决定保留本款的内容不动。据指出，本款虽然总的来说是仿照《、汉堡规 

则》第5(7療，但与其不同的是它提的是经营人、其受雇人、代理人或经营人利用其 

服务的其他人的“未履行”，而不是这些人的“过失或疏忽”。有人支持本款的 

做法，因为它反映了对这个问 的一种更现代的处理办法。据指出，《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 9 8 0年）第8 0条也采用类似的做法。 

第⑶款 

80.委员会鉴于对第3条作出的类似决定，决定用“将货物交由••.…处理”字 

样取代“将货物交付资，字样（见上文第5 4段）。 

第⑷款 

81.有人提议将第⑷款中的时限从3 0天改为6 0天或 9 0天，以便使经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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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裕的时间来寻找货物。据指出，《汉堡规则》规定了 6 0天时限，而《联合 

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下称《多式联运公约》）规定了 9 0天时限。 

8 2 ^委员会的奴是保留 3 0天时阢据称，《汉堡规则》和《多式联运公约》中时 

限必须较长是因为这些公约管辖的货物运输距离较远，为寻找货物而必须査找辨地 

域较广。公约草案的经营人要査找的将只是港站范围内的地区。此外，有些货 

物可能是有权接收者迫切需要的货物（如建筑材料），不应让他等待太久才能将货 

物作灭失处理和另作安徘。 

83 .有人建议排除不可抗力情况下经营人的赔偿责任。由于委员会的理解是 

不可抗力为笫⑴款内不言而喻的一种抗辩，所以上述提议未获通逸 

34 .有人提议澄清谁有杈将货物视作灭先 经讨论，决定明确规定，有 

权对货物的灭失提出索赔的人为餑将货物视作灭失的人。据指出，这种做法将与 

公约草案釕1 2(2)条勒《汉堡规则》第5⑶条相一致。 

85 .有人询问，如果按照第⑷款已宣布货物灭失但尔后又被找到，法院是否 

能够宣布这货物没有灭失。虽然对这个问 发表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委员会认为. 

这个问 超出了公约草案的范围。 

86.委员会鉴于对第3条和第5条第⑶款作出的类似决定，决定用“将货物交 

由……处理”字样取代“将货物交付给”字样（见上文第5 4段和第8 0段）. 

第 6条 

第(1)款 

87 •提交委员会的案文为货物灭失或损坏规定了两个赔偿责任限额：适用于海 

运或内陆水运货物的低限和适用于非诲运或非内陆水运货物的高艮 有人认为， 

好是不管什么运输方式，规定单一赔偿责任限额，因为现有案文中的双重限额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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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实际中很难施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应保留双重限额办法。据指出，这种 

办法考虑到了海运和内陆水运货物与其他运输方式所涉货物相对价值的不同，而且 

还考虑到了在有关这几类运输方式的公约中赔偿责任限额相对水平的不同。 

88..有人表示应修正本款，以便澄清为了适用低限，鏨个运铪过程中的哪一部 

分必须是海运或内陆水运，例如，究竟_物必须由海路或内陆水路运入或运出经营入 

鄉良还良无论在控个运输过程中的哪个部分只要存在此类运输，即可适用 

低限？ 普遍同意，适用低限的条件是此类运输在莛个运输过程中不应离经营人 

大远，囡为在这种情况下，经营人将不知道会涉及海运或内陆水运。据指出,栺 

据《多式联运公约》，运输的任何阶段为海运或内陆水运时，即适用低亂 但是 

有人指出，根据该公约，多式联运经营人是益个运输合同的当事方，因而会知道是 

否有这类运输。委员会商定，如果经营人所获得的客观迹象表明货物系由海路或 

内陆水路运给或将运出经营人，则对该经营人应适用低瓜 

89.委员会决定推迟审议置于现有案文方括号之中的限额数额，直到应就统一 

规则将采取的形式作出决定为止。因此，委员会决定保留方括号之中的限额数额, 

由通过公约的全权代表会议去就赔偿责任限额做出 后决兔 

90.有人提议增列每一包或每一单位的赔偿责任限额，以作为每公斤毛重赔偿 

责任限额的一种替代。支持这一提议的意见认为，按公斤算的做法对大量装运低 

值货物来说是适宜的，但对重量较轻的高价货物（如计算机设备）来说并不适宜。 

对后一类货物来说，每一包或每一单位的限额更为恰当。支持按包算这种替代做 

法的另一个理由是，将使适用于海运港站经营人的限额与适用于海运承运人的限额 

一致起来，因为后者根据重量或者包或单位数，受制于不同的限额。对此有人作 

答指出，工作组曾对按包算的做法进行了广泛的审议，但没有将其列入现有案文, 

这特别是因为难以为包或单位下定义，而且列入这一替代办法将要求在公约草案中 

对单据等另作规定,这将不必要地使案文变得复杂。因此，决定保留单一的按公 

斤毛重计算赔偿责任限额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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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⑵款和第⑶款 

91.委员会决定保留这两款的实质内容不动。 

第⑷款 

92.有人认为，笫⑷款的内容似乎已包含在笫1 3(2)条之中，建议或是删去第 

(
4
激，或是提一下第1 3_:

2
)条。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第⑷款现有案文应予以保留。 

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第1 3(
2
)条涉及经营人的所有责任和义务,范围比第(4激广; 

第
4
)款作的澄清很有用，即经营人可以同意限额超过第(1).⑵和(3)款所规定的标准。 

93.据指出，第⑷款没有具体规定经营人的同意应采取什么形式。委员会商 

定，应将本款的现有措辞理解为这样一种规定：无论经营人以什么形式表示其对较 

高限额的同意，都应受这种同意的约束，而且以后不得撤回。 

第 7条 

94.就第7条的标 提出了许多意见——在英文本中，第7条的标 是同《汉 

堡规则》第7条标 一样的。有的意见认为，有些不是英文的文本中使用的术语 

同英文本中所用"Claims” ( “索赔”)不同• 另一个问 是标 中使用“索 

赔”而第⑴款中却使用具有法院或仲裁法庭法律诉讼含义的“诉讼”，是有出入的. 

对于后一点的答复是：在标 中使用“索赔”一词是令人满竟的，因为这一条对针 

对经营人提出的任何索赔都可适用，不管其是否在法律诉讼情况下。 

95-有一种竟见认为，“非约定索赔” 一语应拎为提及诸如“赔偿责任索賠” 

之类的写法，以准确反映本条的实质，因为本条是关于约定相非约定索赔的一条。 

对这一意见的答复是，标題中现有的写法是可以令人满意的，囡为本条的主要目的 

是要说明，赔偿责任限额即使是在非约定索赔情况下也是适用的。 

96.委员会的决定是保留英文本的现有标 ，并要求起草小草确保其他语文文 

本与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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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⑴款 

97.有意见认为，“其他” 一语太含糊，而应将其改为“某种其#.性质的” 一 

语.人们指出，使用这一语是为了包括那些在有些法律制度中既不列为合同类也 

不列为侵行为类的诉讼，如委托。委员会的决定是保留“对他” 一语——《汉 

堡规则》第7条第(】)款中也有使用——并请起草小组确保其他非英文文水中所用的 

这一术语确切传达英文本中所用这一词的含义。 

第⑵款 

98.有意见认为，第⑵款确定了对经营人的受雇人或代理，或经营人为履行 

与运输有关的服务而利用其服务的人的诉讼权a 但也指出，_种诉讼权的存在与 

否，取决于所适用的国家法律，而且第⑵欸仅仅fe于在可铧根据适用的法律针对经 

营人W外的人提出的诉讼中提供抗辩和赔偿责任限额。 

第⑶款 

99.委员会的理觯是，由于同一事件所引起的针对经营人和经营人的受雇人、 

诀理人或经营人利用其服务的其他人分别诉讼所能取得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可从 

经营人处取得的 高额。委员会请起草小组宙查所有文本中的案文，以确保准确 

表达这一理觯。 

100.有意见认为，在经营人遵照第6条第⑷款同意其一超出公约草案中所规定 

的限额的踣偿责任限额时，根椐第⑶款，增加的限额不仅适用乎经营人，而且也适 

用于其受雇人、代理人和经营人利用其服务的其他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增加的 

限额不应同样适用于那些受雇人、代理人和其他人。委员会决定听由具体情况中 

的觯释去解决这一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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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条 

标  

101 •有人提议将本条标 改为“赔偿责任限额的不适用”，理由是现有标 在 

提及丧失享有赔偿责任限额的“权利”时，引进了一个主观性的要素，即经营人可 

以决定是否要限制他自己的赔偿责任。委员会已轉这项提议转交起草小组。 

笫(1)款 

1 0 2 .有人提议使用“赔偿责任限制”（ l i u i t a t i o n 0 1
 l i B b i l i t y ) 

一语而不使用“赔偿责任限额” ( l i m i t of l i a b i l i t y ) 一语，以便与t汉堡 

规则》第8条所用的术语相一钆 这项提议已转交起草小組。 

103.有人提议删去“或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字样，理由如下：允许因经营人的 

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行为而使其可以享受的赔偿责任限额失效，将会使经营人的赔偿 

责任成为不可保赔偿责任或保险费很高，由此造成的费用的增加 终将由托运人承 

也如果经营人本人没有过失，因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行为而剥夺他的赔偿 

责任限额，这是不公平的。本项规定应与《汉堡规则》第8(1)条相一致，辊据该条规 

定，承运人享有的赔偿责任限额只有因承运人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不应因其受雇人 

或代理人的这种行为而失效。 

104 •这项提议未获接受。反对这项提议的理由如下:现有案文规定，经营人 

的踣偿责任限额可因经营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失效，但不能因 

经营人为履行与运输有关的服务而利用其服务的那些人的这种行为而失效。这是 

工作组在下述两种意见之间达成的一种折衷：一种意见认为限额只应因经营人本人 

的故意或轻率行为才能失效，另一种意见认为限额不仅应因经营人的受雇人或代理 

人的这种行为，而且也应因其服务得到利用的其他人的这种行为而失效。经营人 

经常组织成法律实体，这科实体只有通过它们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才能行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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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经营人本人的故意或轻率行为缺乏实际意义。根据经1 9 6 8年议定书修正的 

《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1 9 2 4年，下称“海牙规则”，经1968 

年议定书修正的“海牙规则”下称“海牙一维斯比规则”），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 

额可因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失效，在《国际公路货运契约公约》 

(《公路运输公约》）（1 9 5 6年）和《华沙公约》中也载有类似的规見 《汉 

堡规则》第8⑴条不能作为本公约草案的样本，因为《汉堡规则》中限制较严的做 

法是一系列妥协的一部分，在这些妥协中取消了承运人根据海牙规则可以享有的诲 

事过失抗辩。 

105.有人提议在本款中增加内容，以便规定经营人的赔偿责任限额只可以因经 

营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在其雇用范围内行事时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失效。支持这 

项提议的人说，如果因经营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在其雇用范围外的行为而剥夺该经 

营人的赔偿责任限额，这样是不公平的。限额可以失效的目的是要促使经营人管 

制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行为。但他们不能管制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雇用范围之外 

的行为。还有人说，增添拟议中的措辞将提高赔偿责任限额的明确性和稳定性。 

据称，在雇用范围内行事这一概念是人们熟悉的，在许多法律制度中都有既定的含 

义。 

106.有人反对这项提议，理由如下：受雇人或代理人是否在其雇用范围内行事 

很难确定，增添拟议中的措辞将会助长诉讼。这种措辞缺乏意义.，因为故意或轻 

率行为其性质就不属于雇用范囿。在经营人和索赔人之问，应由经营人为其受雇 

人和代理人的故意和轻率行为承担风险。 

107.另一种意见认为，一个实体只为在其雇用范围内行事的受雇人或代理人负 

赔偿责任是不言而喻的。但针对这一意见也有人指出，在第5(1)条中，工作组的 

用意是经营人应为其受雇人、代理人或其服务得到利用的其他人的行为负赔偿责任, 

即使他们是在其雇甩范围之外行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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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支持和反对这项提议的意见相持不下。因此，委员会决定保留第⑴款的 

现有案文而不增添拟议中的措辞。 

109.有人提议将笫⑴款置于方括号内供通过公约 后案文的会议审议，但未获 

接受。 

110.委员会商定，根据第(1)款，经营人不因除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外在履行与运 

输有关的服务中其服务得到利用的人的故意或轻率行为而丧失赔偿责任限额杈益。 

第⑵款 

111.委员会同意保留本款的内容不动。 

笫 9条 

一般性问蜀 

112.有意见认为，对本条的总的提法应予重新考虑。关于这一意见，有的指 

出，这一条要求一未具体说明的人在就危险货物的刷唛头、鲇标筌、包装或提供单 

证方面按照适用的法律或规章行事，如未能做到，经营人可对货物采取预防措施且 

不需因货物的灭失或销毁给付赔偿。据指出,这些特点可能有着广泛的而且可能 

是预料不到的影响， 好将这类问 交由直接和全面处理这类问 的关于危险货物 

的国际和国家法律文书去处理。还指出，本条未能充分餑决由危险货物造成的灭 

失和损坏的赔偿责任这一根本问 。据指出，本条的结杲将是，经营人就这类灭 

失和损坏的踣偿责任，将由根椐第&⑴条的推定过失或疏忽的原则来荇定，而这就 

经营人所接管的危险货物这一情况来说据说是不合适的。但委员会的决定是，现 

有案文对第9条来说可作为一充分的基础，但可加以改进和澄清。 

113.有意见认•为，第9条和第5条间有着一种联系，即第9条是第5条中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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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规则的例外，建议将这一联系适过将笫9条放到更靠近第5条的办法表现 

得更清楚一些。但另外的意见则认为，笫9条应保持其现有位置。委员会认为 

这只是一个起草方面的问 ，并将其提交给了起草小组。 

114.有一建议主张在笫9条中增写大意如下的内容：本条不适用于笫4条中所 

包括的情况。该建议是以这样一种理解为依据的：经营人通常都知道其所接管的 

货物的危险性质，因为这一点在随货运单中是有说明的，而且第4 (2)条中“状况” 

一词也包括货物的危险性在内。但委员会的理斛却是，“状况” 一词只与货物是 

否损坏有关，与其是否危险货物并无关系，因此，该建议未荻接受。 

引导语 

115.有意见认为，引导语应表明应由谁来刷嗖头、贴标筌、包装或提供单记， 

建议由经营人的客户来承担这样做的义务。但占多数的意见則认为，这一条不应 

渉及这一问 ，因为这一问 是由关于危险货物的国际或国家法律文书来龉决的， 

而如果在公约草案中来解决这一问 ，则要旨与那些文书案文相冲突的危险。出 

于类似的原因，委员会也未接受这样的一项建议，即本条应明确规定将货物危险性 

质通知经营人的义务的建议。 

116. —条关于在引导语中应仅提刷有危险唛头或贴有危险标签的货物以便与 

《汉堡规則》第1 3(1)条一致的建议也未被采纳。 

11 7.关于在现有案文引导语中所写的“按照有关适用于危险货物的任何法律或规 

章” 一语提出了各科建议。有一条建议主张删去这些字，理由是没有必要，而且 

《汉堡釭則》笫1 3(1)条中也未载有这类文字。这一提案未获接受。另一建议 

主张保留现在这种形式的提法，而不指明什么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应予遵守。支持 

这一提案的意见认为，对于由经菅人接管的货物而言，各国关于危险货物的法律和 

规章都可适用，而且本条不应排斥遵照其中任何国家的法律和规章行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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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数的意见则认为， 好明确提及具体国家的法律和规章。有建议主张指明港 

站位于其国内的囯家或在其中从事与运输有关的煆务的国家。经过讨论，委员会 

决定提及货物在其国家交付经营人的国家所适用的关于危险货物的任何法律和规章。 

委员会的理解是，“任何法律和规章”指国际和国家的法律和规章。 

118.砑葸见认为，根据现甩案文看，（a)项和(b)项在危险货物未妥善地加以刷唛 

头、贴标筌、包装或提供单证时及经营人“并未以其他方式得知”其危险性时是适 

用的。甩一建议主张对后一要求增加一些客观内容，办法是增加大意如下的内容： 

如果经营人本应得知货物的危险性时规定不予适用。多数的意见则是，不应推定 

经营人知道货物的危险性质。因此，该建议未获采纳。 

119.商一种葸见认为，对引导语结尾处的“艰权”一语应重作考虑，理由是第 

(a)项所述预防措施是经营人的义务而不是其权利。但是，多数人的葸见却认为‘甩 

权，’一词恰当地表达了 (a)项的意图。 

(a)项 

120.滑一种葸见认为，应当要求经营人茇其销毁货彷SU意向发出通知，这是考 

虑到这类措施的忮端性质扣保护货物所甩人利益的必要性的缘故。相反的葸见刻: 

认为，在这一条项下，货物只两在构成即刻危险时才可销毁，因此没哲犮出通知的 

时间。根据这一葸见而提出的建议是，应要求经营人在其销毁货物时同时发出通 

知。多数的葸见则认为，本项将不需给付赔偿的对货物的销毁权仅限制于即刻危 

险的情况已是对货物所砑人利益的充分保护，而且委员会决定不规定通知要求。 

121.委员会接受了在(a)项规定该项所述预防措施应以合法手段采取的建议。 

(t)项 

122.有一建议主张在 (b )项规定，有义务赔偿经菅人的人是“未能根据任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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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公约或国家立法履行其将货物危险性质通知经营人的人”。支持这一建议妇理 

由是，它有助于澄清谁有义务补偿经营人，并明确了补偿经营人义务应以未履行 

为依据。这一建议原则上获得通过，但经修正的精神如下：“未能根据这类适用 

的法律或规则屐行将货物的危险性质通知经营人的义务的人”。这一提法反映了 

委员会这样一种决定，即笮义务就货物危险性质发出通知人应由賓关国际或国家规 

则来确定。 

12a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使经营人在接收货物时知道其危险性质,他也应因采 

取㈨项所述预防措施所支付的费用得到补偿。委员会决定不根椐上述意见变动 

案文o 

124.委员会所表示的理解是，巾)项并不影响经营人根椐国家法律对本项规定费 

用以外的灭失补偿或赔偿的任何权利。委员会还表示了这样的理餑：经委员会修 

正后的(b)项中所述的人的补偿经菅人的义务，并不挡斥这些人对枝危险货物损坏的 

放在港站的其他货物所有人的任何赔偿责任。 

第1 0条 

笫⑴款 

125.据建议，本条应规定经营人仅有权因未收到费闬和偾款而扣留货物。委 

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将其转交起草小组。 

126.另据建议，应扩大经营人扣留货物的权利范围，即不仅为了索回在他对货 

物负责期问所发生的任何费用和债款，而且为了索回在他的责任期终止后发生的费 

用和债款，比如在收货人提货期过后因货物逾期未提而仍在不鞒增加的仓储费。 

这条建议得到接受并巳转交起草小组。 

127.有一种观点认为，笫⑴款应规定，在扩大经营人对货物担.像杈的合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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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其适用法律应为货物所在地的法律。反对意见认为，法律冲突的规则已 

经过时了；根据 新的概念，各当事方应能够商定适用的»。 但是，据指出， 

有些囯家的法律不允许这样一种选择。其他一些建议则主张删除“根据任何适用 

的法律”等多余的字样，或主张提及货物扣留地的法律。 

128.委员会决定采用“该”字修饰适用的法律，而不用“任何” 二字，以避免 

其中会有各当事方有完全自由选择有关法律的含义。要求起草小组确保各语种文 

本中这一用词的统一。 

第 

129.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款实质不变。 

第⑶款 

130.委员会讨论的问II是，经营人是否只应在适用法允许的范围内言权&售P 

扣留约货杓，或第1 0条是否应玆定一项独立于适用法的出售权：支持后一秭现 

点的人说，镜定统一规则，釭定出售权，这样可避免因各囯法律制度对此问麫处理 

迥然不同而产生的不明确问 。另据指出，如果出售杈仅取决于适用的法律，那 

么这一款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即使在没有这条规定的情况下，这项杈利也是取决于 

适用的国家法律的。 

131.但是，大多数意见认为，出售杈应仅限于鄉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据 

认为，各国关于出售权的法律涉及重要的公共政策问 以及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 

难以达成国际一致。 

1 3 2 . —种意见认为，本款应只提适用的法律，不要规定适用何国和法律。# 

指出，大多殽IT家的法律都对出售权作了规定和限制。但是，大多数意见主张本 

款应殽定某一特定囯衮的法律。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按照本款目前烷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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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应是经营人营业垃所在囯的法律。据指出，有些运铪港站地跨两个国家的边界: 

在这科情况下，如杲适用的法律是货物所在国的法律，那么就可能不清楚该适用鄉 

一国的法律，因为在边界的两边都可能对货物从事与运输有关的砭务D 另外，也 

可能会促使经营人把货物存放在管理制度更有利于其自己的港站15。 另一种现点 

认为，适用的法律应为经营人将要交付货物的所在地法律。 

133.委员会认为，适用的法律应为货物所在地囯家的法律。据指出，如 

杲要适用其他一些囯家的法律，比如经营人营业垃的法律，那么，如杲根据其他国 

竄的法律这些货物可以出售，本国法律中不存在出售权的国家就可能要容忍处于其 

境内的货物校出售。另据指出，货物所在地的法律即为通常的法律冲突规则。 

134.甩一种观点认为，经营人能够出售扣留的物货，但应以相当于经营人应索 

回的金额价值力 大限度，但另据指出，在苟些情况下无法分开货物以确定相应比 

例。另据指出，案文中没哲必要写入相应比例的概念，因为出售权中已含滑这个 

葸思了。 此外，据认为，第⑷款，特别是经营人报告出售所获收益的义务，为货 

主提供了充分的保护。但是，针对这一点滑人指出，强行拍卖的货物，其售价砑 

时低于其实际价使；在这科情况下，经营人报告出售所获收益的义务纪不足以保护 

货主的利益。委员会决定在本款中写入相应比例的坛念，规定经营人哲权出售“所 

布或部分”货约。 

135.苕一项建议认力，经营人只应哲权出售属于其吝户的货幻，无仅出售属于 

第三方的货約。委员会没毛接受这条建议。 

136.委员会决定，第、3)款第二句的规定不仅应适用于集装箱，而且还应适用于 

装运货盘和类似的器具。委员会将一条应澄清本款 后词句而将其改为“除非经 

营人对集装箱进行了修理或改善”的建议转交给了起草小组。 

第⑷款 

137.苟一项建议认为，应釔定经营人在发出其将欲出售货物的通知后先等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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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合理的时间，然后再a售货彷。这种等侯时间可照顾到可能发生的通知传递的 

延il并便货主苟足够的时问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其利益。下列意见是反对这项 

建议的《见：一段合理时问的枒念不够准确。本款规定经营人作出合理的努力发 

出通知，如杲努力不成功，那么就不清楚等候期自何时开始。写入等候期会破坏 

本款所取得的平街。货主旻袓一段合理的时问保护其利益，规定通知就含哲这项 

要求的意思了。 总之，按照第款管理出售程序的国内法通常是会对此加以现定 

的。因此，这项建议未获接受。 

138.向起草小组转交了将“其他方面”改为“所菊其他方面"的建议。 

第1 1条 

笫⑴款 

139.項•人要求起草小组将本条第⑴款与第4⑴扭涤统一起来。 

140.有人建议说，应要求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灭失或损坏的通知，其中应包括 

电报和电传，作为苐1㈨条中规定的有关通知形式的一般性规则的一个例外。委 

员会没有接受此项建议： 

141.有人认为，必须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发出有关货物明显灭失或损坏的通知的 

规定使收货人没有足够的时问验货和发出通知。委员会决定将发出通知的时限延 

至三个工作日。 

142.有人建议在“有杈提货人” 一语之间插入“从经营人处” 一语，以避免在 

联合运输经营人或集装箱货运情形中可能出现的不明确之处。由于此项建议被认 

为属于文字起草性质，因而已转交由起草小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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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⑵款 

143.委员会决定，笫⑵款中规定的7夭的期限应改为1 5 元 至 于 这 一 为 期 

1 5天的期限应从何日开始计算，委员会指出，有些文本规定从货物抵达其 终目 

的地之日开始计算，有些文本则从货物抵达收货人或 终收货人处之日起计算。委 

员会认为，此期限应自货物抵达其 终收货人处之日起开始计算，因为届时该 终 

收货人便可以对货物加以检查。委员会表示倾向于便用“ 终收货人” 一语，而 

不是“收货人”，因为后者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指货物在运往其 终目的地之前货运 

的某个阶段的收货人。 

144.有一科观点认为，4 5天的通知期限是不够的，因为在经营人交付货物后， 

货物可能要继续运铪很长一段E^i•问。因此，有人提出一项提案，要么铝去“无论 

如何不得迟于向有权提货人交货之日后连续4 5夭”的益个限制性条款，要么祀该 

期限延长为9 0夭。大多数人的莸点是，这项Rf彳诠条軟是有益应予保留。 

委员会决定把这一时氐汶为6 0夭，这是《汉堡釔則 9条中的钇氐。 

145.有人建议在第⑵軟中“如未……通知” 一语后加上“经营人” 一词，E为 

这些词已出现在第(1)款的类似之处。 

第⑷，⑷ .（ 5 )款 

146.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款实质不变。 

第 1 2条 

第⑴款 

147.有意见认为，两年期的时效与有些法律制度中的现有法律相违背，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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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本款不规定时效期限，而只是提及货物所在地国家的时效期限, 

采纳。 

这一建议未荻 

148.有一建议主张本款结尾处对第5条的提法应为第5条第4款。这一建议 

已转交起草小组。 

149.关于本款第一部分，即规定时效期限自经营人将货物交给有权提货人之曰 

开始的这一部分，有一建议主张删去有权提货人这一提法。支持这一建议者认为, 

即使经菅人将货物交错了人时效期限也应开始。与此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这种 

情况下不应开始时效期限。该项建议未获接受。 

150.决定对经营人将货物交给有权提货的人的提法进行修正，以便改为提及经 

菅人将货物交给该人或交由该人处恩 

151.有一建议主张，得到货物灭失通知的人应从有权提出货物灭失索赔的人改 

为有权提货的人。支持这一建议的人指出，后一种人通常都是得到经营人关于货 

物灭失的通知的人。而且，经营人也不应当先去调查谁有权就货物灭失提出索赔 

再决定通知谁。多数的意觅则是，对有权对货物提出索赔的人的现有提法应予保 

持不变，因为以前由委员会通过的对第5⑷条的修正中已有这样的精神：有权提出 

货物索赔的人可将其视为灭失。 

1 52 .关于对货物灭失通知的提法,有一建议是主张明确规定时效期限究竟是在通 

知发出之时开始还是在收到之时开始。该建议未予采纳。 

153.艰一建议主张在本款结尾处加写“以先者为准”一语。据解释，这一提 

议的目的是规定，在货物全部灭失的情况下，时效期限自经营人发出货物灭失通知 

之日开始，但如果通知系在3 0天的期限——在此期限之后，可将货物视为第5(4) 

条项下的灭失一之后发出，则时效期限应自该30天期限届满之时算起。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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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原则上获得接受，并已转交起草小组。 

笫3)款和第4)款 

1 54.委员会决定保留第…)和第两款的实质不变。 

第(5)款 

155.艰一种意见认为，第(5)款的现葡案文给经营人带来了不确定性，因为经营 

人将始终两可能受到追索索赔人被判负葡赔偿责任之后针对经营人提出的追索诉讼, 

而这可能是经营人交出货物多少年以后的事情。答复这一葸见的人认为，对经营 

人可用这样一条规定来保护：要求追索索赔人将针对追索索赔人的索赔通知经营I 

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现哲的精神。 

156.賓葸见认为，根据现痕案文，追索索赔人应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就针 

对其本人的索赔发出通知；据指出，这些词句不够精确。提出的建议主张规定确 

定的期限，或要求“立即”发出通知或通知“不得菊不应有的延误”。委员会决 

定保留辦•的一段"合理时问内’’的提法。 

157.有一建议主张使第(5)款与《汉堡规则》第2 0(5)条一致起来，办法是规定： 

追索诉讼可在提起诉讼地所在国法律所许可的期限内提出，但所许可的时间不得低 

于本款目前所述9 0天的期限。这一提议未获接受。 

158.有一提议主张修正本款，以规定对经营人的追索诉讼的提起，不仅可以在 

追索索赔者在对他本人的诉讼中被判承担赔偿责任或已给付据以提出诉讼的索赔后 

9 0天之内，而且也可以在追索索赔者巳给付对其本人的索赔后9 0天之内（尽管 

可能并未对其提起诉讼）。这一建议未荻接受。 

159.委员会的理解是，本款中所述“追索诉讼”不仅指司法程序，也指仲裁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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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3条和第 1 4条 

160.委员会决定保留这两条的实质不变。 

第 1 5条 

161. 一项主张将第1 5条案文放在 后条款中的建议已提交起草小组。 

162.有一建议主张删去“对本公约締约国具有约束力的……或根据一国使有关 

国际货物运输的公约生效或源自该公约的”等语。支持这一提案的意见认为，公 

约不应从属于国家法律》 主张保留这些词语的意见认为，这些词语的目的在于根 

据巳将有关国际货物运输的公约的规定体现于国家法中的国家立法来维护杈利和义 

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使…生效” 一语是指有些国家据以实施其作为当事国 

的各项国际公约的立法。“源自” 一语指其他国家就其尚不是当事方的那些国际 

运输公约的条款派生出来的或与之保持一致的法律。委员会的理解是，所提到的 

用语并没有将公约草案从属于不是源自某一有关国际货物运输的公约或并不使该公 

约生效的国家法律。 

第1 6条 

163.据指出，本条与委员会1 9 8 2年第十五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统一记帐单 

位的示范规定是十分相近的\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条实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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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7条 

一般性意见 

164.委员会注意到，本条是以委员会1 9 8 2年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赔偿责任 

限额的修订的示范性修正程序
7
及修正1 9 6 9年关于油污损害的民事责任的国际 

公约的1 9 8 4年议定书第1 5条为依据的。 

第(1)款 

165.关于引导语中及第(1)款(a颅中的“締约国” •吾，委员会又转过来审议公 

约草案中应当使用的术语问 ，即究竟应当使用“締约国力U “当事国”。（见 

上文第4 4段）。哲一种意见主张通篇使用“当事国”，语。但委员会的决定 

却是，在第1至第1 6条的现荷案文中，“締约国”一律k “当事国”取代，而在 

第1 7条中，则在开头语中保留“締约国”的提法，但该条㈨顼中的“締约国”一 

语则改为“当事国”。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委员会是想表明希望与《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2条所列用语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以“当事国”一语来指公约 

对之已生效的囯家，以“締约国”来指巳通过交存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 

书而同意受公约约束的国家，不管公约是否对该国生效。委员会要求起草小组在 

第1 7条随后各项规定及 后条款草案中苕关处贯彻这一意图。 

166.人们就㈨项表示了下述忧虑：把公约草案中赔_责任限额的修正建立在由 

一份包罗万象的名单列出的各项公约的限额的修正的基础上是不适宜的，因为这些 

公约有的可能已经废弃不用，而且可能又订立了新的公约；由于㈣项中规定的办法 

是自动的，它可能导致过多地召开委员会会议来审议公约草案中限额的修正问 ： 

根据该项，即使没有任何当事国要求进行修正公约草案的程序，也应该发起这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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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旨在解除这些忧虑的提案包括这样的建议：巾)项中的公约名单应有说明，但 

不是 后的或包罗万象的，应限制召集修订委员会会议的次数，而且，除非至少已 

有一个国家也要求召开修订委员会会议，否则(切项中的办法不应予以实施。 

167.另一项提案是要完全删除⑴项。有人支持这一提案，认为如果需要修正 

公约草案中赔偿责任的限额，一定会有相当多的国家要求根据(a丨项召开一个修订委 

员会会议。委员会接受了这一提案。 

168.委员会接受了一项按照下述精神加写一项规定的提案： 

“如果本公约在其开放供签署五年以上之后生效，保存人应在公约生效后 

的笫一年内召开一次修订委员会会议”。 

169.有膽议把上文第167段中提及的提案的实质内容与目前的第(5)款结合起来。 

这一建议已提交起草小组审议。 

第⑵款 

170.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实质不变。 

第⑶款 

171.有一建议主张删除第⑶款，认为其没有必要，因为它只规定，在就赔偿责 

任限额的修正作出决定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的因素。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本 

款很好地指出了特别有关的因素。因此，委员会决定保留本款，但应考虑到关于 

改进引导语的草拟及修订(a)项的建议一该建议已提交起草小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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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⑷款 

172.有人提出一项提案，根据下述精神在笫(4)款中加入一个句子，但未获接受: 

“修正案应由委员会以出席会议和投票的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条件是在投票时至少应有一半的成员在场。” 

第(5)款 

173.关于应将笫(5)款放在靠第(1激更近的地方的一项提案已提交起草委员会审 

议。 

第(6瓛 

174.有人指出，第(6)款中的生效是指，修正案将在保管人向締约国通知修正案 

通过后的3 6个月时才能生效，这一期限被认为太长。因此，有人提出了一项提 

案，把本款中提及的两个1 8个月的期限都改为1 2个月，这样，一项修正案只需 

24个月即可生效。有人反对说，修正19 6 9年油污损害的民事责任的国际公 

约的1 9 8 4年议定书也载入了 18个月的期限，而且，在该案文中，18个月的 

期限还是一种妥协。关于第(6)款中的第一个1 8个月期限，有人指出，在有些国 

家，赔偿责任限额的修正需要议会进行审议和采取行动，所以这样长的期限是必要 

的。委员会决定将两个期限都按原来的1 8个月予以保留。 

第 ( 7 )、第 (S )和第⑷款 

175.委员会决定保留这些款项的实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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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由秘书处编写的 后条款草案（AZd 9 Z 3 2 1 )  

( 第 A — I 条 ) — 

176.委员会根据由秘书处编写并载于文件A/CN«a/32 i提交委员会的条款草 

案A—工条讨论了 后条款。 

A 条 

177.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条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E 条 

氣1)款 

178.有人指出，该款就通过公约提出了两个备选方案。根据第一个方案 

联大将按照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后完成和通过公约，并将其开放供各国筌署。拫 

据第二个方案，联大将举行一个外交会议，由其 后完成和通过公约，并将公约开 

放供签署。由于委员会决定建议联大将公约草案提交外交会议，委员会通过了第 

二个方案（见下文笫224段）。 

第(2、⑶和⑷款 

179.委员会决定保留这几款的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180.委员会奴保留本条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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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条 

181.有人建议，应允许各国作出保留，但舒1 2条除外，该条涉及提起司法或 

仲裁程序的时效问凰 有人指出，至少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涉及公约草案 

包括的标的的司法程序不可能失去时效，如果不允许作保留的话，这样一个囯家不 

可能加入公约。 

182.还有人建议，应允许作出保留，将公约的适用限于某几类港站经营人。有 

人栺出，与运输有关的服务是由各种各样的港站提供的，而这类港站为各科运输形 

式服务、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的货物和使用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技术，若把所有这些 

业务活动都统到单一的法律制度中，各国会认为是不合宜的。有人进一步支持上 

述建议时说，若能作出保留，很多国家就有可能加入公约。 

183 •有人反对上述建议，指出若允许保留，便破坏了公约草案所寻求的法律统 

一性的目标。此外，有人说，允许各国将公约的适用限于某几类港站经营人的建 

议违反了填补有关各种运输形式国际公约中空白的目尽管有人建议，是否允 

许保留的问 应让外交会议作出决定，但普遍的意见是公约草案应明文规定，不得 

对公约作任何保留。 

E 条 

184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条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丑 条 

第⑴款 

185.就批准书数或为使公约生效需采取的类似行动问 ，发表了各种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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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种意见认为，第6条目前案文中置于方括号内的五件批准书或类似行动太少, 

因为只有规定大得多的批准书数，才符合公约草案实现统一有关港站经营人赔偿责 

任的法律的目的。人们提出了 15、20 (如《汉堡规则》所要求的）或3 0件批 

准书（如《多式联运公约》所要求的）。 

186.另一种意见认为，公约生效所需批准书数或类似引动应少一些。有人指 

出，规定少一些可比较易于取得一致。若要求规定较大的批准书数，将会使公约 

的生效推迟相当一段时期。如规定得少一些/将使公约能尽早生效。其他公约 

的经验表明，若公约生效•能起到吸引更多国家的作用。还有人指出/不希望适 

用公约的国家完全可以不加入公约，但不应通过要求增加批准书数或类似行动来阻 

止公约对那些需要公约的国家尽快生效。经过深入讨论后，委员会决定将批准书 

数定为五件。 

第⑵款和第(3)款 

187.委员会决定保留这两款内容而不作任何变动。 

G 条 

第1)款 

188.关于提及“締约国”问 ，委员会决定遵照其关于第1 7⑴条的决定（见. 

上文第1 6 5段），将G条第(1)款按下列精神改写： 

“在不少于本公约当事国三分之一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保存人应召集締约 

国开会修订或修正公约。” 

第⑵款 

189.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款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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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关于将目前案文中第1 7条规定列入 后条款的建议已提交起草小组。 

I__ 

191.委员会决定保留该条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结束条款 

192.委员会决定保留结束条款的内容，不作任何变动。 

G.审议起草小组提交的公约草案条款（第1—25条） 

193.起草小组在其提交的、经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十一届会议核准的公约草 

案案文（A/C I 9/298 ,附件一）中列入了委员会在其本届会议上作出的各项决 

^ o 该案文还反映出为使该案文更易理解和确保各语文文本的文字前后一致以及 

各种语文文本相互一致而在修辞方面所作的改动。 

194.下述各段反映出委员会对由起草小组提交的某些条款草案所作的改动， 

但并未专门提及其他微小的改动，尤其是那些没有涉及所有语文文本的微小改动。 

由起草小组提交、并经过改动的条款草案案文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一中。下述各段 

还反映出委员会就起草小组提交的某些条款草案进行讨论的情况： 

公约草案的名称 

195.在谈及公约名称中的“囯际贸易” d司时，有人认为，使用“国际运输” 



一词似乎更能恰当地表达本公约草案所涉范围。有人指出，本公约草案中所囊括 

的某些类型的货物，例如，用于展览的设备和展品以及救灾物资等，仅涉及国际运 

输，而与国际贸易无关。委员会批准了由起草小组提交的公约名称。 

第 1条 

196.委员会一致认为，⑷款中就与运输有关的服务所列举的例子明确地表明这 

类服务仅涉及各种有形活动，而不包括诸如财务服务等方面的活动。委员会批准 

了由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 

第 2条 

197.有人提出是否有必要界定“当事国”一词的问 。会议一致认为，委员会 

反映在本报告（见第1 6 5段）中的，对该术语的理解已足以说明问 。委员会 

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 

第 3条 

198.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 

第 4条 

第⑴款 

199.菊人对本款的案文持保留态度。苟人反对将货物的状况和数量等语从第 

⑴款㈨项中删除的决定。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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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和第⑶款 

200.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这两款。 

第(4)款 

201.有人对起草小组提交的、以《汉堡规则》第1 4⑶条为基础制定的本款持 

保留态度。这些保留意见主要是针对有关应按照国家法律来确定签署形式的但书, 

而且不同意本款中将莶署形式仅限于由机械或电子手段作出的各科筌署形式。有 

人表示赞同含有如下内容的规定：“签字是指手书签字、其真迹电报或任何其他方 

式作出的相同认证”。此项定义取自《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1988 

年）第条的规定。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款。 

第 5条 

20 2.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 

第 6条 

203.关于第⑴款⑶项，有人认为，本项并未反映出委员会大意如下的决定：只 

有在经营人根据其所掌握的客观情况认为,有关货物是经由诲运或内陆水运交给经 

营人或从经营人处取走，才可适用较低的赔偿责任限额。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 

提交的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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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条 

204.有人对经委员会决定，并反映在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的标 持保留态度：有 

人指出，此标 未能准确地反映出本条的实质性内容，即约定和非约定索赔。委 

员会在使各种非英语语文文本的这一标 同英文本的标 一致之后批准了起草小组 

提交的本条。 

第 8条 

20 5.有人对经委员会决定，并反映在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之中的本条标 持保 

留态度，其理由是，“权利” 一词意味着经营人可以决定是否限制其自己的赔偿责 

任。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 

第 9条 

206.有人不满意在㈣款中加上“合法” 一词，认为这将使人作出这样的解释， 

即只有经营人为处理危险性货物而采取的“其他方法”应当是合法的，而经营人却可 

用非法手段销毁货物或使其变成无毒品。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本就不应使用 

“合法”一词，因为这会有销毁一般货物是合法的做法的含义。与此相反，应在 

本款中要求以无损于环境的方式销毁或处理有关货物。娈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 

交的本条。 

第1 0条 

207.有人对本条第(1)款持保留态度，其理由是该款并未反映出委员会的有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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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经营人拥有的扣留杈不仅应包括在其对货物负责的期间产生的费用和债款， 

而且还应包括在其负责期限结束之后产生的费用和债款。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 

提交的本条。 

第 1 1条 

208.关于本条第⑵款，有人倾向于使用“ 终目的地”一词，而不是经委员会 

决定的“ 后收货人”》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 

第1 2条 

209.有人对委员会有关保留第1 2条的决定持保留态度。委员会批准了起草 

小组提交的本条》 

3 . 1 4 . 1 5 . 1 6、 1 7和 1 8条 

210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上述各条。 

第1 9条 

211 .会议决定删除第(1)和(4)款中的‘‘締约” 一词。有人认为应修正第⑶款， 

以考虑到第2(l)(b)条中的规定，因为委员会业巳在该条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委员 

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但可薊去“结约” 一词。 

篇 2 0 条 

212 •有人认为，应允许各囯对《公约》提出保留。因此，有人就此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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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条。委员会的决定是批准本条。 

第 2 1、 2 2和 2 3条 

213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上述M。 

第 2 4条 

第(1)款 

214 •有人对委员会决定删除㈦项表示遗憾。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款。 

第(2)款和第(3)款 

215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以上两款。 

第⑷款 

216 •有人认为，第(4)款(a)项中提及的有关运输方面的各项公约即是列于文件A/ 

CN • 9/298 ,附件二中的各项公约。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款。 

(61 (7)款 

217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上述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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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⑶款 

218 .有人认为应将“当事国’’ 一词改成‘‘缔约国"或"各国”，其理由是由起 

草小组提交的本款并未就这样一种情形作出规定：即一个业巳批准或加入了本公约 

但公约对其尚未生效的国家希望退出本公约的情形。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 

本款与第(7)款有关并与之是一致的，因为第C7)款所涉及的是有关各当事国的修正案 

莸得接受或开始生效的问I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本款。 

第(9)款湘篇（10)款 

219 •委员会批准了起草小组提交的以上两款。 

第 2 5条 

220.委员会核准了起草小组提出的本条 

结束条款 

221.委员会核准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结束条款。 

222.委员会对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编写出如此高质量的公约草案表示赞赏。委 

员会还对公约草案编写期的工作组主席、意大利的迈克尔•波内尔先生和主持委员 

会对公约草案审议和通过的本届会议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多米尔•卢齐卡先生 

表示感谢。 

H.通过公约草案作为公约的程序 

223.委员会审议了为通过公约草案作为公约可依照的程序。秘书处阐述了举 

51 



行一次外交会议所涉经费问 。委员会十分倾向于建议大会为通过公约而举行一 

次外交会议。委员会认为，它已制定了为管理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规定了全 

面的、基础牢固的法律规则的一项公约草案。但是，委员会承认，某些条款中的 

一些问 还未得到 后解决，公约草案的某些方面还可进一步加以改进。委员会 

相信， 后一轮谈判将可就这些问 和改进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224.为了取得这一结果，委员会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应使所有国家，特别是不 

是委员会成员和未参加公约草案编写工作的国家以及国际运输法专家参与进一步的 

谈判。鉴于公约草案基本上是着眼于实际的，所以由有关商业和经济各界的代表 

(如港站经营人、承运人、托运人和保险人）参加是极为重要的。为使剩余的问 

得到满意的解决、使公约荻得全世界的接受，这些国家、专家和各界的广泛参与 

是至关重要的。委员会认为，举行一次外交会议是进行这种谈判的 理想的论坛。 

I.委员会的决定和向大会提出的建议 

2 2 5 .委员会在 1 9 8 9年 6月 2日第 4 2 6次会访上以协商一致意见逋过了下 

列决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忆及其在1 9 8 3年第十六届会议上决定将运输港站经营人的赔偿责任的议  

列入其工作方案，在第1 9 8 4年第十七届会议上责成其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开展 

编写有关这一议 的统一法律规则的工作， 

注意到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为编写《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 

草案共举行了四届会议， 

52 



进一步注意到委员会巳在其1 9 8 9年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公约草案的案 

文。 

深信为使公约获得世界范園的接受•以通过公约为目的的 后谈判应有各国代 

表、国际运输法专家和有关的商业和经济各界代表参加， 

1.谨向大会_载于本报告附件一中的《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 

公约》草案’ 

2.建议大会于1 9 9 1年召开一次为期三周的全杈代表国际会议，以期在委 

员会核准的公约草案的基础上締结《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 

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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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1 9 8 6年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决定开始拟定电子处理资金划拨示范规则, 

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国际支付工作组1 9 8 7年 1 T月，工作组在其第十六届会 

议上开始工作，审议了秘书处报告中所载的可考虑列入示范规则中的一系列法律问 

。工作组在会议结束时，请秘书处根据工作组的讨论情况拟定条款草案，以便 

工作组下届会议审议（A/cn 'Q/297,第9 8段）。 

227.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了工作组第十七届和第十八届会议的报告（V⑶' 

a / 3 1 7和 3 1 8 ) 。 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审议了秘书处编拟的条款草案，并要求 

根据该届会议的讨论情况改写。工作组第十八届会议审议了秘书处重新草拟的条 

款。 

2 2 8 •工作组第十/bi会议决定,编写条款草案应暂时采用示范法的形式,适用范围 

应仅限于国际性的信用划拨。但工作组还决先示k法应适用于所荷国际信用划 

拨，无论其是电子处理的还是书面的。因此，工作组决定，条款草案的标 应为 

《国际信用划拨示范法》草案。 

229.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工作组的报告，并建议工作组继续努力，以期向委员 

会1 9 9 1年第二十四届会议提交案文并供其审礼 



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2 3 0 .委员会在其 1 9 8 6年的第十九届会议上决定，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就采 

购问 开展工作，并委托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负责此顼工作’。委员会本届会议 

审议了该工作组第十届会议的报告（^cn.9/315)。 

231.该项报告表明，该工作组审议了涉及采购问 的各项主要议 ，并讨论了 

用以处理这些议的各项办法。该工作组决定着手编写采购示范法，以便协助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囯家调整或改进其各自的采购法及程序或协助尚未制定此类法律的 

国家制定一套良好的采购法。 

232.委员会赞赏该工作组迄今为止所完成的工作，并认为该工作组第十届会议 

上所进行的讨论为其今后的工作莫定了良好的基础。 

233.两人指出，目前正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设法扩大该协定商关政府采购协 

定的适用范围，因此会议认为，工作组在起草采购示范法时应考虑到在关贸总协定 

框架内所取得的进展。会议指出，参与关贸总协定工作的人员以及一位来自该协 

定秘书处的观察员参与了该工作组第十届会议的工作，从而便得关贸总协定和委员 

会均得以在其今后的各个项目中从相互交流意见和资料中获益。会议还指出， 

委员会的工作不会重复关贸总协定的工作，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些哲关领域中的范 

围和目标上彼此各不相同。 

234.会议认为，该工作组目前正在起草的采购示范法应考虑到参与采购程序的 

外囯人的特殊需要，以及有关采购问 的现有区域性安排。 

235.委员会赞同该工作组有关希望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工作的愿望。委 

员会请该工作组迅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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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担保和备用信用证 

236 •委员会于1 9 8 8年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备用信用证 

与担保的报告（A/cn. 9/301 )。 委员会同意该报告关于需要谋求更大程度的 

确定性相统一性的结论，赞同地注意到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今后的工作可在两个 

层次进行，笫一步是关于订约规则或示范条款的工作，第二步是制定成文法的 

工 作
1 0
 • 

237 •关于笫一步，委员会欢迎国际商会为拟订担保统一规则草案所进行的 

工作，认为这样一个草案如提交委员会各成员国提出意见和建议，会有助于使其得 

到世界各囯广泛的接受，因为委员会的成员之中包括有各个区域、各种不同法律制 

度&经济制度的国象 因此，委员会决定由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专门举行一届 

会议，审查囯际商会提出的抠保统一规则草案，以便评估该规则草案是否可为世界 

各国广泛接受，并提出一些意见湘可能的建议供囯际商会 后审定该规则草案时参 

考 " . 

238.委员会还请该工作组研究与该报告结论中所设想的第二阶段有关fe今后工 

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努力迫过制定统一法的工作争取在成文法方面买现更大程 

度的统一12 • 

239.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A/CN.9/316)。委员会注意到该工作组对国际商会制订的担保统一规则草案 

进行了审查并讨论了茌成文法阶段争取更大程度的统一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委 

员会还注意到该工作组提出的以示范法形式或以公约彤式着手拟订一项统一法的工 

作的建议。 

- 5 6 -



240.国际商会的观察员说，载有工作组对规则草案所提看法和建议的报告已在 

国际商会内部逬行了讨论，而且对草案作出了修改，修改后的规则草案即将发给囿 

际商会所属的各囯机构。希望该草案的 后定稿能在1 9 8 9年年底得到迫过， 

以便茌1 9 9 0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 

241.另一聍意见认为，这次由委员会审议该觌则草案，不应开创由委员会审查 

其他组织正在拟订阶段的而不是 后定稿的案文的先例。对此，有的代表说，应 

把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一种是虽由另一组织拟订但应由委员会 后定稿和发起締结 

的案文，另一种是由另一组织草拟和 后发起签订的案文。对于后一种情况，也 

许应在初期阶段就征求委员会的意JL> 

242.工作组提请娶员会着手拟订统一法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大家觉得, 

由委员会拟订一项统一法符合各国在担保和备用信用证方面迫切需要使立法实现统 

一的愿望。 

243. —秤意见认为，关于这顼工作， 好暂不作出决定，待国际商会的担保 

统一规则生效和执行一个阶段之后再谓- 对此，有人回答说，在成文法阶段拟 

订一项统一法的工作与国际商会拟订统一规则的工作并不重复，因为两项工作的性 

质不一样。国际商会的规则属于契约性质，而且，正如工作组的报告所指出的， 

它留下了重要的空白，只能在成文法阶段作出填补。 

244.经过讨论，委员会决定仍应逬行拟订统一法的工作。癸员会将这一任夯 

委托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负责进行并请秘书处编制必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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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对销贸易 

245. 1 9 8 6年，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在讨论秘书处 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领域的今后工作”的说明（A/CK* 9/277 )时，审议了有关对销贸易议 的今后 

工作。委员会中有相当多的成员支持就这一议 开展工作，要求秘书处就该问  

编写一份初步研究报告" t 

246. 1 9 8 8年，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审议了 为“国际对销贸易法律问  

的初步研究”的报告（A/CH. 9 / 3 0 2 ) ,其中介绍了对销贸易的合同方法并列举了 

这类贸易所涉及的某些较为重要的法律问 。委员会那届会议决定， 好应编制 

一份关于起草对销贸易合同的法律指南。然而，委员会认为，这一法律指南不应 

重复其他组织的工作。委员会请秘书处拟定法律指南的大纲草案,以便委员会决 

定下一步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了 为“关于起草匡销4伺 

的法律指南的可能内容和结构的大纲草案”的报"§<A/CN.9/332V _ 

247.就委员会是否应在这一领域继续开展工作的问 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一 

方面，有人说，国际对销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利軋因为它引进了 

双边主义因素，硬性规定了价格，废弃了多边主义和价格竞争。由委员会拟订关 

于对销贸易的法律指南可能会被理解为赞同这种贸易，从而可能鼓励各方从事这种 

贸易。另一方面，有人说，国际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利用对销贸易安排来 

进行的，这类安排在法律方面引起一些困难，而对于这些困难，当事各方往往找不 

到 佳觯决办法。这类困难在发展中囯家尤其麻烦，发展中囯家由于缺乏外汇， 

常常被迫求助于对销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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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8 . 一种建议是委员会应中止这方面的工另一种建议是委员会将其工作 

推迟到欧洲经济委员会完成其工作之时，该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关于商业补偿合同 

和工业补偿合同法律问 的指南。到那个时候，委员会将能更好地决定其应进行 

的工作。 

249.普遍的意见是，委员会应编制关于起草国际对销贸易合同的法律指南。委 

员会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机构，其中包括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囯寰，这一事实意 

味着委员会的工作不会重复其他机构进行的工作。姿员会要求秘书处为委员会下 

届会议草拟法律指南章节草案。委员会认为，秘书处已编制的这一法律指南的可 

能内容和结构的大纲草案为开始今后的筹备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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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协调 

250-委员会审议了各国际组织目前在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方面的活动秘书长 

报告（A/CN-9/324 ) 。 该报告增订了提交第十九届委员会会议的关于同一议 

的报告中所载资料（Vcu.a/281 )。这次的报告分以下标 讨论各项活动： 

一般国际商业合同：商品；工业化；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工业和知识产权法；国 

际支付；国际运输；国际商事仲裁；国际私法；简化贸易程序；国际贸易法的其他 

议 ，会议和出版物。 

251.委员会秘书指出，虽然惯例是每三年提交一次各国际组织目前活动的报告, 

但秘书处打算在今后更勤一些地提交这类报告。 

2 52.国际商会观察员报告说，国际商会工作组目前正在增订1 9 8 0 年 版 的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即用于国际销售合同的国际商会标准贸易术语。修 

订的目的是以与现代贸易做法有关的一些术语取代1 9 8 0年版中的某些术语， 

例如集装箱及滚装技术的使用等新术语。新版本还将照顾到以电子数据处理文件 

替代纸张式运输单据的情况。除增加新术语外，新版本还重新安排了《通则》的 

顺序，俾使初次使用者能根据启运和到达的情况查找到术语。国际商会的观察员 

指出，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和做法》的做法一样，《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的增订本也将提交委员会批准。 

253.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观察员说，正在继续努力改善经互会各成员国 

及其各组织间合作的法律基础。经互会在其1 9 8 7年1 0月召开的第四十三届 

会议上，7系认了改进合同法规则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 

•^史条件以及集中或协调有关的国家法律规则的必要fc 1 9 8 8年，完成了对 

《经互会成员国各组织间交货的一般条件》的案文的修订，以期能在19 8 9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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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适用。关于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组织生产合作合同制订的法律指南的编写工 

作已告完成。有关国家巳通过了国际特别仲裁的示范条款及这类仲裁的规则。经 

互会法律问 常务委员会将编写经互会交货的一般条件的条款今《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的比较研究报告。经互会的其他活动包括编写经互会成员国在关 

于合营企业、联合企此和机构的建立与经营及建立经互会成员国各经济组织间直接 

生产和科技联系方面的立法的资料和参考材料。 

254.国际海事委员会观察员谈到了该组织正在编写的拟写入海运货单中的统一 

规则草案。海事委员会还在研究制订划拨过境货物权的电子处理手段的可能性。 

关于海事委员会九十年代统一货物海运规则委员会，预计，指导方针将在编写后于 

1 9 9 0年向在巴黎举行的海事委员会大会提交，所涉问 是现有法律制度未充分 

涉及的。 

255.国际统一私法学社（统法社）观察员报告说，统法社理事会对委员会在国 

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方面工作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这项工 

作原是由统法社一个特别研究小组形合的，随后才由委员会接了过去。统法社观 

察员还提到欧洲经委会内陆运输委员会预计将于1 9 8 9年〗0月通过的危险货物 

公路铁路和内河航ii^S•只运输期师t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公约。这一案文的工作起初 

也是在统法社进行的。关于国际金融租赁公约和国际代理公约——由统法社编写， 

1 9 8 9年5月在渥太华通过一统法社观察员报告说,这两份文书已有一些国家@， 

可望早日生效。 

256.关于统法社目前的工作，统法社观察员指出，统法社逐步编纂国际贸易法 

研究小组已接近完成其有关国际商业合同适用的一般原则的工作。统法社还在继 

续进行文化产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工作。关于当前囯际贸易法工作方案的其他议  

包括特许合同、活动设备担保和商业代理。 

257.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观察员谈到了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同贸易法委员会之 

间卓有成效的合作。他指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定期在年会时从亚洲和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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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对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加以考虑，而且，关于这方面工作的意见是对双方都有 

益处的。他还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对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所组织的有 

关国际贸易法的讨论会的贡献，并指出了这类讨论会对于推动贸易法委员会在亚非 

区域工作成果方面的重要性。关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该观察员告知委 

员会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正在编写工业合资企业法律指南，而且正在考虑重新 

调整第三世界债务的法律准则和原则。他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于1 9 8 9年 

在拉各斯设立了区域仲裁中心。 

258.由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主持成立的开罗仲裁中心观察员报告说，该中心于 

1 9 8 8年 1 1月举办了亚非仲裁人员第一期培训方象 国际发展法研究所、美 

国仲裁协会、国际商会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参加了这一方案，出席的有七个非 

洲和亚洲国家的仲裁人员。还计划于1 9 8 9年 1 1月在吉达和1 9 9 0年 1月 

在开罗（暂定）举办新的培训方案。开罗仲裁中心还计划向非洲和亚洲的律师、 

企 i i家和政府官员提供 i斜 i l 。 

259.美洲商业仲裁委员会观察员将1 9 8 9年5月9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 

行的美洲商业仲裁委员会理事会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了委员会。他指出了美洲商业 

仲栽委员会在推动各国接受《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纽约，1 9 5 8 ) 

和《美洲国际商业仲裁公约》（巴拿马，1 9 7 5 )方面所作出的不断努力。他 

告知委员会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将在1 9 8 9年9月 后几天举行第十届美洲 

商业仲裁大会。 

260.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观察员将海牙会议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工作方案中的议 

告知了委员会。这些议 包括编写一项适用于流通票据的规则的公约。海牙 

会议常设局正在编写一份报告，该报告一方面涉及到处理汇票、本票和支票中某些 

法律冲突的1 9 3 0年和1 9 3 1年日内瓦公约的修订问 ,另一方面涉及到《联 

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可能引起的具体法律冲突。另外，诲牙会议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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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数据自动处理、货物各式运输等国际私法问 及一般合同义务问 。 

261.拉丁美洲银行联合会观察员告知委员会说，该联合会19 8 9年4月举行 

的董事长大会的一项决议是，拉丁美洲各银行应当鼓励其本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汇 

票和国际本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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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公约的现状 

A.《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 

262.委员会注意到，《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和修订该《公约》的 

《 1 9 8 0年议定书》于1 9 8 8年8月1日生效时，根据《议定书》第十四⑵条 

的要求，秘书长作为公约保存人应编写一份经《议定书》修订后的公约案文。委 

员会还注意到，秘书长 1 9 8 9年 4月 1 7日发出保存人通知书，印发了按建议进 

行修订后的公约案文。保存人通知书表示，如果秘书处没有收到对修订后的拟议 

公约案文所提出的反对意见，那么该案文即作为 后定稿印发。 

263.秘书告知委员会，修订后的公约拟议案文巳有五种语文的版本，这五种语 

文是1 9 7 4年召开外交会议时所使用的语尤 由于当时阿拉伯文不是那次外交 

会议的语文之一，所以公约没有阿拉伯文版本。但是，修订公约的《1 9 8 0年 

议定书》是有该语文的版本的。 

264.委员会决定，应要求确定修订后的公约的阿拉伯文版本。为此目的，委 

员会请秘书长安排将修订后的公约译成阿拉伯文。19 9 0年委员会第二十三届 

会议时将审议该译本，届时委员会将向秘书长提出一份可按保存人通知书方式进行 

分发的案文，使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对拟议的案文发表意见，然后再行出版，作为修 

订后的公约的阿拉伯文定稿版本 

B.筌署、批准、加入和认可 

265.委员会审议了作为其工作成果的各项公约目：前的筌署、批准、加入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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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这些公约是：《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修订时效公约的诏定书》、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 9 78年汉堡规则》）芳1«合国国际货物销售㈣公约》。 

委员会还审议了《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New York 1958)6贼状， 

这项公约虽然不是本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但在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工作方面 

具有特别的意义。另外，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 

法》颁布立法的各项司法。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关于截至1989年5月16曰 

止这些公约和示范法现状的一你兑明（A/CN. 9 / 3 2 5 i 

266.委员会非常满意地注意到，自从报告于1 9 8 8年提交委员会笫二十一届 

会议以来，又有四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联合国销售公约》，它们是澳大利亚、丹 

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挪威Q 这样，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数目就达到十 

九个了。 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或观察员报告说，目前宫方正在采取行动，预计近 

期内可望批准或加入《公约》。 

267.委员会感到极为高兴的是，又有七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林、多米尼加、 

肯尼亚和秘鲁。在该公约三十年来的历史中，这次不仅同期批准或加入《公约》 

国家 多，而且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也说明成为《公约》締约国所可得到的好处 

已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希望尚未加入《公约》的国家能在不久的将来加入《公约》。 

268.此外，委员会茨悉，自上次1卯脾的报告以来揪利亚、冬协利亚和尼日利I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都已根据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颁布了立法。 

269.关于《汉堡规则》*委员会得知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已批准或加入了《公 

约》，从而使总数达到十四个国家。鉴于还有一些国家预计1989年可完成必要的程 

序而批准或加入《公约》，所以委员会秘书重申了秘书处于1 9 8 8年委员会第二十 

二届会议上的提法，即希望到1 9 8 9年年底能賓《公约》生效所至少需要的 2 0 

个囯家批准或加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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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0 . 一些代表和观察员指出，他们国家的政府正关切地注视着《汉堡规则》方 

面的发展动态，一旦该公约生效，它们将审查各自的立场，以期批准或加入该公约。 

271.秘书告知委员会，《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已 后定稿，现可 

供 签 署 身 _ 受 、 赞 同 彳 咖 给 各 国 外 交 部 条 约 处 ， 而 且 公 约 副 本 已 在 

委员会本届会议上进行分发。一些代表和观察员指出，已开始了协商进程,以确 

定他们国家的政府是否将签署该公约。秘书指出，将提交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的各公约现状报告，其中将载瑕就该公约所采取的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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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培训与援助 

2 7 2 . 委 员 会 审 议 了 秘 书 处 的 一 份 说 明 f A / C N . a / 3 2 3 ) , 其 中 阐 述 了 去 年 期 

间在培训与援助方面所开展的活动情况以及今后这一领域所可能开展的活动。说 

明指出，自从委员会1 9 8 7年第二十届会议表明“培训与援助是委员会的一项重 

要活动，所以应较以往更加重视””以来，秘书处已作出了种种努力，以制订较从 

前更为广泛的活动方案的规划。在这一过程中，秘书处始终铭记»员会】9 8 1 

年第十四届会议的决议，即培训与援助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应是宣传委员会编拟的 

各项文本 " . 

273 .委员会1 9 8 8年第二十一届会议了解到，秘书处当时正计划于1 9 8 8 

年与茱索托和东部及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共同合作在马塞卢举办一次讨论 

会。该讨论会已于1 9 8 8年7月2 5日至3 0日召幵。 

274.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布隆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卢旺达、斯威士兰、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十四个国家的3 4位个人，其中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工商界和 

大学的代表，另外茱索托还有3 6人也出席了讨论会。讨论会审议了委员会编拟 

的各项公约和其他法律文本。 

275.委员会注意到* 1 9 8 8年1 0月6日至8日东南非优惠贸易区法律专家 

委员会在卢萨卡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上述讨论会的成果，法律专家委员会结论认为： 

•‘考虑到这些文本关系到东南非优惠贸易区经济安排fe成败，所以应促请东南非 

优惠贸易区各成员国审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文本，，(法律专家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报告- PTA/TC/XEO/ I /9 ,第6 6段）o 1 9 8 8年1 1月2 6日至2 

9日东南非优惠贸易区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的第十三次会议 

注意到讨论会的报告。部长会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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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 重要的方面是，与会者认识到各成员国通过贸易法委员会的法律文本 

将有助于东南非优惠贸易区的目标的实现，因为这些文本的宗旨就是要尽量缩 

'J、各国现行立法之间的差距。郁长会议得知，与会者将建议其各自国家政府 

通过贸易法委员会的各项文本” 

(部长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报告，PTA/CM/XII I /5,第3 4 7 - 3 4 8段）。 

276.委员会对该讨论会的成果表示满意。委员会请秘书处与东南非优惠贸易 

区秘书处和讨论会各与会者保持联系，以保持其对委员会的工作的兴趣,以及对有 

关国家在考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委员会编拟的各项文本方面的情况的兴趣。 

277 .委员会1 9 8 8年第二十一届会议已同意秘书处关于配合委员会第二十二 

届会议举行一次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座谈会的计划“。座谈会已于1 9 8 8年5月-

2 2 0 至 2 6日，即委员会届会第二周时举行。 

278.已收到了 9 0个国家大约2 5 0份关于参加讨论会的申请。现有资金可 

提供3 2份奖学金，以满足发展中国家与会者的旅费。另外将有4 8名个人在没 

有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出席讨论会。 

279.曾参与编拟法律文本的代表和观察员以及秘书处成员就委员会编拟的各项 

厶约和其他法律文本举办了讲座。 

280.秘书处报告说，与会者对于能栢机会更多地了解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表示感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强调指出，委员会的这些活动十分重要，賓助于 

推广国际贸易法方面的知识和学识，并可推动委员会编拟的各项文本的通过和实施。 

281.曾为座谈会举办过讲座的本届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对与会者所表现出的 

兴趣和提出的高质量问 及座谈会高质量的讨论表示满意。 

282.委员会对参加组织菜索托讨论会和座谈会并举办讲座的所菊人员表示感谢。 

委员会特别感谢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为茱索托讨论会的 

筹资所作出的贡献，并感谢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和瑞典为座谈会的筹资 

所作出的贡献。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芬兰四年期每年认捐1 0万芬兰马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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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万三千美元）支持委员会的培训与援助方案。委员会还赞赏地注葸到，瑞士 

四年期每年认捐5万瑞士法郎支持委员会的一般性方案，而且委员会还可以将上述 

一部分资金用于座谈会。 

28 3.委员会得知，秘书处还打算进一步加强努力，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举办或 

联合举办国际贸易法问 的讨论会和座谈会。鉴于人们对本届会议期间举办的座 

谈会颇感兴趣，另外，配合委员会届会在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维也纳举行座谈会也 

甩许多好处，所以拟于1 9 9 1年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之际举办一次座谈会。 

284. 1 0月份将在新德里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联合举办一次讨论会，在亚非 

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亚洲各成员国中间宣传委员会编拟的各项文本。秘书处已接到 

出席加勒比共同体将于1 9 8 9年期间就海上货物运输问 举办的两次讨论会的邀 

请，届时，《汉堡规则》将是审议的主要议 之一。 

2 8 5 .计划于1 9 9 0年3月为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在莫斯科举行一次关于委员 

员会工作情况的讨论会。讨论会将从苏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培训发展中国家 

个人而设的信托基金中提供资金。 

286.秘书处报告说，它正在就拟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发展中国家举行的进一步的 

讨论会进行讨论。希望能象对茱索托讨论会和本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那样为 

各种大型讨论会和座谈会，以及与会者可能较少并且议 可能较为有限的小型活动 

提供资金。据说，这两种活动都是菊益的，可有助于促进委员会工作的讨论会和 

座谈会方案。 

287.委员会对秘书处努力扩大讨论会和座谈会方案一事表示赞同。委员会回 

顾了联大1 9 8 8年1 2月9日第4 3 / 1 6 6号决议第5(c)段关于由各国政府*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各组织.单位和个人为赞助这些活动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座谈会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的请求。委员会还回顾了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上提出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年提供这些自愿捐款的请求‘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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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会两关决议和其他事项 

A.大会关于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288.委员会赞赏地注葸到1 9 8 8年1 2月9日大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4 3/ 1 6 6号决议和1 9 8 8年1 2月9日关 

于《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的第43/165号决议。 

E.今后工作方案 

289.笮人指出，在委员会1 9 8 8年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会议上，人们对下述提 

案表示了广泛的支持，即应当研究是否需要规定将适用于通过电子方法，特别是通 

过显示荧光屏幕拟订国际商业合同的法律原则委员会秘书指出，已对这一问  

作了初步的调查，佢是，秘书处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料来编写报告。一些代表团表 

示，他们国家的M愿意向秘书处提供滑关的情况。委员会请秘书处为委员会下届 

会议编写有关这一议 的初步研究报告。 

c.出版物 

290.委员会秘书报告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以其所用的四种语文 

出版的情况。目的是要在某一年结束时出版前一年的《年鉴》。根据这一方针， 

《年鉴》的1 9 8 7年版应当在1 9 8 8年底出版。秘书处报告说，载有委员会 

第十九届会议工作的1 9 8 6年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巳经出版。西班牙文的1985 

年《年鉴》巳经发行，而法文本的《年鉴》却只出到1 9 8 3年，目前的估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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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 9 8 9年底，《年鉴》的英文本将出至1 9 8 7年，而法文、俄文和西进牙文 

将出至1 9 8 6年。 

291.委员会对出版《年鉴》的长时间拖延，特别是法文文本的拖延表示关切。 

委员会指出，《年鉴丨丨是可以广泛提供委员会镜写的法律案文的起草历史的1 一孓 

效的方法。如杲便不是委员会成员，因而也没哲委员会文件的原文的足够裆案的 

国家的法律学者和官员尽快通过《年鉴》的方式获得这些文件，对促进委员会的工 

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委员会请秘书处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到19 9 1 

年底时以全部四种语文文本出版，1 9 9 0年的《年鉴》，而在以后的年份中，则 

每年年底出版头一年的年委员会请秘书处在其1 9 9 0年的第二十三届会议 

上向其报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取得的进展。 

292.委员会秘书指出，秘书处计划在19 9 1年发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的 新版本，该出版物是1 9 8 6年发行的，目的是使读者了解贸易法委员会 

为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而开展的工作。该书的对象是学者，律师和研究工作者, 

以及一般读者，书中阗述了贸易法委员会的历史及委员会的情况，论述了委员会的 

工作方案并载入了从这一工作中产生的法律案文和其他材料。据委员会秘书的估 

计，这一 新版本将包括自上一版本发行以来所编写的或到1 9 9 1年时将出现的 

一些新增的法律案文。这些法律案文包括《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 

经1 9 8 0年议定书修正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国际贸易运输港站 

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一委员会本届会议已通过了这一公约的草案——和目前正 

在编写之中的《国际信用划拨示范法》。 

293.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文件^/⑶•9/326中所载的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有 

关的 新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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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运辁公约中的赔偿责任限較和记账单位 

294.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文件A/cio Q/320中所载的有关国际运铪公约中的 

赔偿责任限额和记账单位的分析性汇编。 

E.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会期和地点 

295.会议决定，委员会将于1 9 9 0年6月1 8日至7月6日在纭约召开为訖 

三周的第二十三届会议，主要的议程项目是审议秘书处茇草拟狖议的匡际对销贸易 

合同法律指南所编写的预备报告。委员会承认，绢写必要的文伴会给秘书处造成 

沉重的负担。因此，委员会决定，如果不能及时向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充 

分的预备报告，秘书处有权将会议缩短一周。 

各工作组的会议 

296.会议决定，国际支付工作组将于198 9年7月10日至21日在纽约举 

行其第十九届会议，于1989年1 1月27日至12月8日在维也纳举行其笫二 

十届会议，于1990年7月9日至20日在纽约举行其第二十一届会议。会议 

决定，如果工作组认为需再召开一次会议才能完成其就《国际信闬划拨示范法》所 

进行的工作，则可于1 9 9 0年1 1月2 6日至1 2月7日举行其第二十二届会议。 

297.委员会决定，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十三届会议将于I 9 9 0年1月8日 

至1 9日在纽约举行，笫十四届会议将于1 9 9 0年 9月 3日至 1 4日在维也纳举 

行。 

298.会议决定，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将于1 9 9 0年2月5日至1 6日在 

纽约举行其第十一届会议，于1990年10月8日至19日在维也纳举行其第十 

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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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会第2205(XXI )号决议，委员会成员当选后任期六车• 在目前的成 

员中，1 9个是在1 9 8 5车 1 2月 1 0日由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选举的（第40/ 

3 13号决定），1 7个是在1 9 8 8年 1 0月 1 9日由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选 

举的（第43^307号决定）• 根据1 9 7 6车 1 2月 1 5日第 3 1 / 9 9号决 

议，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选出的成员的任期将在1 9 9 2车委员会第二十五届车 

度常会开幕前一天届满，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诜出的成员的任期将在19 9 5 

车委员会第二十八届年度常会开幕前一天届满， 

1 9 8 9 车 5 月 1 6 日和 2 2日第4 0 2和4 1 1次会议上进行了选举• 根 

据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所作决定，委员会设三个副主席，加上主席和报告员，这 

样，大会第2205(XXI )号决议第二节第1段所列五组国家里，每组国家都有 

一名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工作报告,《大 

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6号》（V7216) ,第1 4段，《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年鉴，第一卷：1 9 6 8 — 1 9 7 0车》（联合国出版 

物销售品编号：E . 7 i . V . 1 )，第二都分，一，A，第1 4段））. 

《大会正式记汆,第三十八届会议，补撕笫1 7 号 》 （ A / 3 8 / 1 7 ) , 弟 1 1 5 段 . 

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7号》< A / 3 9 / 1 7 ) , 免 1 1 3 投 . 

同上，《第匹十三届会议，补编笫 1 7 号》（ A / 4 3 / 1 7 ) , 第 2 9 段 . 

同上，《笫三十七届会i又，补珈笫1 7亏 

6 3段，附件一， 

向上，笫6 3枚，闸件三. 

向上，《笫匹十一届会iX, 

向上，笫2 4 3投. 

间上，《笫匹十三届会i乂， 

向上，笫2 0— 2 2枚 . 

向上，笫2 2— 2 4枚. 

( A / 3 7 / 1 7 ^ C o r r . 1 - 2 ) , % 

补 轴 弟 1 7 t 》 （ A / 4 1 / 1 7 ) , 笫 2 3 0 枚 . 

补 编 笫 1 7 号 》 （ A / 4 3 / 1 7 ) , 弟 1 

“ 向 上 ， «笫匹H"—庙会似， 补鲰弟1 7亏 > ( A / 4 1 / 1 7 ) , 兔 2 4 1 和 2 4 3 枚 . 

1 4 向 上 ， 《笫匹十三届会ix, 姊 弟 1 7号》 ( A / 4 3 / 1 7 ) , 弟 3 5枚， 

“ 同 上 ， 《笫匹十二届会ix, 朴珈弟1 7 , > ( A / 4 2 / 1 7 ) , 弟 3 3 5枚. 

u 向 上 ， 《第三十六届会 ix , 朴 • 第 1 7 亏 】 ( A / 3 6 / 1 7 ) , % 1 0 “枚. 

1 7 同上， C第匹十三届会i乂， 补轴第1 7 号 j ( A / 4 3 / 1 7 ) , 弟 9 2段《 

1 8 向 上 ， 第 7 桉 . 

“ 向 上 ， 笫 4 6 和 4 7枚， 73 -



附件一 

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a 

笫 1条 

定义 

在本公约中， 

(a) “运铪港站经营人”（下称“经营人”）是栺在其业务过程中，于其控制 

下的某一区域内或在其有权出入或使用的某一区垓内，负责接管囯际运铪的货物， 

以便对这些货物从事或安排进行与运输有关的服务的人。但只要是根据适用的有 

关货运的法律规则对这些货物负责时，该人不应视为经营Ai 

㈨在货物组装于集装箱、货盘或类似的运输器具中时或经包装时，“货物” 

包括这类运输器具或包装，只要其不是由经营人所提供 

(0) “国际运输”是指在经营人接管货物时确定其启运地和目的地位于两个不 

同国家的任何货物运输I 

(d) ‘‘与运输有关的服务，，包括诸如堆存、仓储、装货、卸货、积载、平船、 

隔垫和绑扎等服务： 

(e) “通知”是栺提出的一项通知，其所用形式应提供其中所载资料的记录》 

(1') “请求”是指作出的一项请求，其所用形式应提供其中所载资斜的记录。 

a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1 9 8 9车6月2日通过的公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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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条 

适用范图 

(1)本公约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适用于对国际运输的货物从事的与运输有关 

的服务： 

(a)从事与运输有关的服务的经营人的营业地位于一当事El内j 

(b)与运铪有关的服务在一当事国内进行 i 

⑷按照国际私法鋥则，与运输有关的辰务須遵守一当事HI的法子A 

⑵如果经营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益个有关运输的服务关系 密切 

的营业地为其营业i&o 

(3)如杲经营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情常住所为私 

第 3条 

责任期限 

经营人从其接管货物之時起，至其向有权提货的人交付货饬或将货物交由该人 

处理之时止，应对货物负责。 

第 4条 

出具单据 

(1)经营人可以或经客户要求应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视经营人的选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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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客户提交的确定货物的单据上筌署并注明EI期，以确认收到货物， 

或者， 

(^)出具一份签署的确定货物的单据，确认收到货物和收到的日期，并在 

合理检验方法可以查验的情况下，说明货物的状况和数量。 

⑵如经营人不按照第1款(
a
)项或㈨项行事，则可以反证推定他所收到的货物 

状况显然良好。当经营人所从事的服务仅限于货物在运输手段间的立即转移时， 

不适用这类反证推定。 

⑶ % 1款⑶项所指的单据可以任何形式开具，但应保有其中所载资斜的记礼 

⑷笫1款所指的在单据上的签署可以手书、影印、穿孔、盖章、记号或以任 

何其他机械或电子方式为之，只要不同单据签署的国家的法律不一致。 

第 5条 

赔偿责任依据 

(1)如果在第3条所规定的经营人对货物负责的期限内发生引起灭失、损坏或 

延迟的情事，则经营人应对货物灭失或损坏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交货迟延负赔偿责任， 

除非他证明他本人、其受雇人、代理人或经营人为了履行与运输有关的服务而利用 

其服务的其他人，巳釆取一切合理措施来防止发生有关情事及其后果。 

⑵如果经营人、其受雇人、代理人或经营人为了履行与运输有关的服务而利 

用其服务的其他人，未釆取第⑴款所指的措施，同时结合另一原因而造成灭失、损 

坏或迟延，则经营人仅对因未釆取措施而引起的那种灭失、损坏或迟延所造成的损 

失负赔偿责任，但须经营人证明不能归因于未釆取措施而造成的损失的数额。 

⑶向有权提货的人交货迟延，是指经营人未能在明确协议的时间内，或在无 

这种协议的情况下，未能在收到该人所提交货要求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将货物交 

付给该人或交由该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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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经营人在明确议定的交货日期后连续3 0天的一段时间内，或在无这 

种协议的情况下，在从有权提货人处收到交货要求后，连续3 0天的一段时间内， 

未能向有权提货的人交付货物或将货物交由其处理，则有权就货物灭失提出索踣的 

人可将该货物视为灭失。 

笫 6条 

赔偿责任限额 

(1) (a)经营人按照第5条的规定对由于货物灭失或损坏而引起的损失所负赔 

偿责任以灭失或损坏货物毛重每公斤不超过〔8. 33〕记帐单位的数 

额为限。 

lb)伹是，若货物系海运或内陆水运后立即交给经营人，或者货物系由经 

营人交付或待交付这类运输，则经营人按照第5条的规定对由于货物 

灭失或損坏而造成的损失所负赔偿责任以灭失或损坏货物毛重每公斤 

不超过〔2. 75〕记帐单位为跟。为本款的目的，海运和内陆水运包 

括港口内的提货和交货。 

⑵经营人按照第5条的规定对交货迟延应负的赔偿责任，以相当于经营人就 

迟交货物提供服务所收费用两倍半的数额为限，但这一数额不得超过对该货物为其 

一部分的整批货物所收费用的总和。 

⑶在任何情况下，经营人按照第1和第2款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不应超过 

根椐第1款确定的对货物全部灭失引起的赔偿责任限额。 

⑷经营人可同意超过第1、第2和第3款所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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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条 

对非约定索赔的适用 

(1)本公约规定的抗辩和赔偿责任限额适用于因经营人依本公约负责的货物发 

生灭失或损坏以及因交货迟延而对经营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这种诉讼是基于合 

同、侵杈行为或其他原囡。 

⑵如果这种诉讼的客体是经营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或经营人为厲行与运输 

有关的服务而利用其服务的其他人，则该受雇人、代理人或其他人，如能证明他是 

在受经营人雇请的范围内行事，应有权引用经营人根椐本公约可以擰引的抗辩和赔 

偿责任限额。 

⑶除第8条规定者外，从经营人和从上款所指的任何受雇人、代理人或其他 

人取得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本公约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 

第 8条 

丧失享有赔偿责任限额的权利 

⑴如经证明货物灭失或损坏或迟延系因经营人本人或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在故 

意造成这种灭失或损坏或迟延的情况下，或在明知会造成这种灭失或损坏或迟延的 

情况下出于轻率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的，则经营人无权享受第&条规定的限制赔 

偿责任的权利。 

'2)虽有第7条第2款的规定，如经证明货物灭失或损坏或迟延系因经营人的 

受雇人或代理人或经营人为进行与运输有关的服务而利用其服务的其他人在故意造 

成这种灭失或损坏或迟延的情况下，或在明知会造成这种灭失、拫坏或迟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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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于轻率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的，则该受雇人、代理人或其他人无权享受第6 

条规定的限制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 9条 

关于危险货物的特殊规则 

如果向经营人交付危险货物时没有按照在交付货物所在国适用的任何有关危险 

货物的法律或规章进行刷唛头、贴标签，包装或提供单证，且如在将该货物交给经 

营人时，经营人并未以其他方式得知其危险性，他有杈： 

(a)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在货物对任何人或财产构成即刻危险 

时销毁货物，使其变成无毒品、或用其他任何合法方法加以处理，而不需 

因这些预防措施所造成的货物损坏或销毁给付赔偿，并且 

(b)从没有根据这种适用的法律或规章履行义务将货物的危险性质告诉他的人 

处收取他因采取间项所述措旄而发生的全部费用的补偿。 

第1 0条 

对货物的担保杈 

(1)经营人有杈扣留货物，以便索取在他对货物负责期问由他对货物进行的与 

运输有关的服务而应收取的费用和债款。但本公约应不影响根据适用的法律关于 

扩大经营人对货物的担保权的任何合同安排的效力。 

(2)如果对索偿数额已提供足够担保，或如已向双方同意的笫三方或向经菅人 

营业地所在国某一官方机构存入一笔相等金额的押金，则经营人无杈扣留货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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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取得满足其索偿所需的金额，经营人有权在货物所在国法律允许范围 

内出售他已对M使本条所定扣押权的全部或部分货物。上一句不适用于为承运 

人或托运人以外的一方所有并有明白标志显示其所有人的集装箱、托盘或类似的运 

输或包装物件，但经营人对修理或改善集装箱、托盘或类似的运输或包装物件的费 

用提出的索赔除外。 

(4)在对货物行使任何出售招之前，经营人应作出合理努力将出售的意向通知 

货主、将货物交给经营人的人和有权向经营人提货的人。经营人应当适当地报告 

出售货物所荻收益减去经营人应得合额和合理出售费用后的结余情况。出售权的 

所有其他方面应按照货物所在国法律行使。 

第1 1条 

灭失、损坏或迟延的通知 

⑴除非在不迟于经营人向有权提货人交货之日以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即将货 

物的灭失或损坏通知经营人，具体说明这种灭失或损坏的一般性质，则这一交货就 

是经营人按其依照第4条第(lXb)款出具的单据中以述情况交货的初步证椐，如未出 

具这种单据，则是按完好状况交货的初步证椐. 

⑵在灭失或损坏并非明显的情况下，如未在货物到达 终接受人之曰以后连 

续1 5天内向经营人发出通知，无论如何不得迟于向有权提货人交货之日后连续60 

天发出通知，第1款的规定相应地适用. 

⑶如果经营人向有权提货人交货时参与了对货物的检验或检查，则无需就检 

验或检査期间确定的灭失或损坏向经营人发出通知. 

⑷在货物有实际发生灭失或损坏或有发生灭失或损坏之虞的情况下，经营人 

和有权提货的人必须相互给予对货物进行检查和清点的一切合理便利。 

⑶如果未在向有杈提货的人交货之日后连续21天内向经营人发出通知，则 

对迟延交货造成的损失不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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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2条 

诉讼时效 

⑴如未在两车期内提起司法或仲裁程序，根据本公约的任何诉讼即失去时效. 

'2)时效期限： 

(a)自经营人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交给有权提货人或将之置于其支配之日 

开始，或 

⑶在货物全部灭失的情况下，自经营人向有权索赔人发出货物灭失通知 

之曰开始，或自该索赔人可按第5条第⑷款将货物视为灭失之日开始， 

两者以先者为准。 

⑶时效期限开始之日不计入该期限内。 

'4)经营人可在时效期限内随时向索赔人提出书面声明延长时效期限.该期限 

还可通过再次或多次声明予以继续延长。 

(5)即使在以上各款规定的时效期限届满后，承运人或另一人仍可对经营人提 

出追索诉讼，但此诉讼必须在对承运人或另一人提起的诉讼中承运人或另一人被判 

承担赔偿责任，或已给付据以提出诉讼的索赔后9 0天内提起，且须在对某一承运 

人或另一人提出的任何索赔可能导致对经营人提起追索诉讼时，在提出索赔后的一 

段合理时间内，巳将提出索赔之事，向经营人发出了通知. 

笫1 3条 

合同规定 

(1)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经营人所签订的合同中或经营人依照第4条签署或 

出具的任何单据中的任何规定，只要直接或间接减损本公约的规定，均属无效。这 

种规定的无效并不影响这种规定为其一部分的合同或单据中的其他规定的效力。 

(2)虽有上款的规定，经营人仍可同意增加其根据本公约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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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1 4条 

本公约的解释 

在餑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 

第1 5条 

国际运输公约 

本公约并不修改根据对本公约当事国有约束力的关于国际货物运锫的国际公约 

或棂据一国使有关国际货物运输的公约生效或源自该公约的任何法律产生的任何权 

利或义务。 

Ml 6条 

记帐单位 

(1)第6条所指记帐单位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特别提款权。第6条所 

述数额应按判决之日或当事各方商定之日的本国货币值，以本国货币表示。作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当事国，其本国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的换算应按照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于该日生效的对其业务活动和交易所适用的计值方法计作为非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当事国，其本国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的换算应以该国确定的 

方式计#o 

⑵上款 后一句中所述计算方式应以该当事国本国货币表示出 接近剪6条 

以记帐单位表示的数额的实际价tfio 当事国必须在签署公约时或交存其批准书、 

接受书、同意书或加入书时以及每当其换算方式有变动时，将其换算方式通知保管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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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条款 

第1 7条 

保存人 

联合国益书长为本公约保存人。 

第I 8条 
签字、批准、接受、赞同、加入 

(1)本公约在联合国•…•…会议闭蒜会议上开放供筌字，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继续开放供所有国家筌字，直至••••••••为jb 

(2)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赞同。 

(3)本公约从开放供签字之日起开放给所有非签字国加入 

(4)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和加入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第 1 9条 

对领土单位的适用 

(1)如果締约囯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位，而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所规 

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字、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时声明 

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颌土单位，并且可以 

随时提出另一声明来取代其以前所做的声明。 

⑵此种声明应通知保存人，并且明确地说明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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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根据按本条傲出的声明，本公约适用于当事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 

部领土单位，而且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该当事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的，该营 

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则视为不在当事国内。 

(4)如杲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0(1)款做出声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冇领土 

单位。 

第 2 0条 

保留 

(1)对本公约不得作任何保留。 

笫 2 1条 

宣言的生效 

(1)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字时做出的声明，须在批准、接受或赞同时加以确 

⑵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并应正式通知保存人。 

⑶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时同时生效。但是，保存人于此种生 

效后收到正式通知的声明，应于保存人收到声明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笫一 

日起生效。 

⑷根据本公约规定敝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存人撤回 

该项声明。此种撤回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月第一日起生 

效。 

- 8 4 -



笫 2 2条 

生效 

(1)本公约在第五件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满一年后的 

笫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 

(2)对于在第五件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始成为本公约 

締约国的国家，本公约在以该国名义交存适当文书之日起满一年后的第一个月贫一 

日起生效。 

(3) ##约国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之日起或生效之日后，对与运输经营人接瞥 

的货物有关的服务适用本公约规定。 

笫 2 3条 

修订和修正 

(1)经本公约至少三分之一当事国的要求，保存人应召开締约国会议，以修订 

或修正公约。 

(2)在本公约的修正案生效后交存的任何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 

视为适用于经修正的公约。 

第2 4条 

限额的修订 

(1)在有至少四分之一的当事国提出要求时，保管人应召开由每一締约国各派 

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会议，审议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减少或增加第6条所述的 

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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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如果本公约在其开放供签字后五车以上才生效，保管人应在其生效后第一 

车内召开委员会会议. 

⑶该委员会会议应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下一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举行5 

'4)在确定应否修改限额，以及在确定应予修改而决定增减数额时，应考虑到 

在(U际上确定的下列标准以及认为有关的其他标准： 

(a)任何与运输有关的公约中经修订的赔偿限额的数额； 

(b )经营人处理的货物的价值 $ 

(c)与运输有关的服务费用； 

(d)保险费率，其中包括货物保险、经营人的责任保险W及工人工伤保险; 

(e)对货物灭失或损坏或交货迟延问 ，判罚经营人赔偿的平均数额； 

(f)电力、燃料及其他公用事业的费用。 

(5)修正案应由委员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6)自本公约开放筌署之日起，在不到五年的期间内，不考虑根据本条提出的 

关于赔偿限额的任何修正案。 

(7)按照第(5)款通过的任何修正案，应由保管人通知所有缔约囝。在通知修 

正案后的1 8个月期限结束时，修正案应视为巳获接受，除非在此期限内，在委员 

会通过该修正案时巳成为当事国的国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通知保管人表示不 

接受该修正案。按照本款视为已获接受的修正案应于其被接受18个月对所有的 

当事国生效。 

(8)不接受该修正案的当事囯亦应受其约束，除非该国至少在该修正案生效前 

一个月宣布退出本公约.这种退约应在修正案生效时生效。 

(9) 一项修正案已按照第(5)款通过但其1 8个月的接受期尚未届满，在此期间 

成为本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均应在该修正案生效时受该修正案的约束。在此期限 

后成为本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应受按照第(7)款巳荻接受的任何修正案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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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适用的赔偿责任限额应为按照以上各款于导致灭失、损坏或迟延的事故发 

生之日有效的限额。 

第2 5条 

退 出 

(1)当事国可以随时以书面通知保存人退出本公约。 

<Z)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一车后的第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如通 

知内规定一段更长期间，则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期间届满时起生效. 

一千九百 车 月 日订于 ，正本一份，其阿拉伯文水、中 

文本、英文水、法文水、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水均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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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届义文件一览表  

A •普通文件 

A/CN.9/314 临时议程 

A/CN.9/315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第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A/CN.9/316 国际合同惯例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A/GN.9/317 国际支付工作组篇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 

A/CN •9/ 318 国际支付工作组第十会议工作报告 

A / C N . 9 / 3 1 9 ^ 各国政府耜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 
A d d ' 1 _ 5 案的评论汇编 

A/CN. 9/320 国际运输公约中的赔偿责任限额命记帐单位 

A / C N . 9 / 3 2 1 国际贸易运输港站经营人赔偿责任公约草案 后条款草案 

A/CN.9/322 对于起草国际对销贸易对贸易合同的法律指南的可能内容湘结构 

的大纲草案 

A/CN.9/323 培训与援助 

A/CN.9/324 各国际组织目前在协调湘统一国际贸易法方面的活动 

A/CN.9/325 各公约的现状 

A/CN.9/326 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有关的 新箸作目录 

B•不公开分发的文件 

A / C N . 9 / X X I I / C R P . l ^ 嵌合囯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笫二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Add.1-22 

A/CN.9/XX11/CRP.2/ 美利坚合众国的提案 
Ro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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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9/XX11/CRP.3 

A/CN.9/XX11/CRP.4 

A/CN.9/XX1I/CRP.5 

A/CN.9/XX1I/CRP.6 

A/CN.9/XX1I/CRP.7 芳口 
Add. 1 

中国政府对运输港站经营人责任公约草案的评论与建议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提案 

德意志联邦共湘国的提案 

德意志联邦共勒国的提案 

起草小组的报告 

C.资料性文件 

A/CN.9/XX11/1NF.1/ 
Rev. 1 

与会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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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 ^ r.UT,„..l . ĴUM ^r- j ^jyll j j j , oL^il ^ tJ-Mdl (̂ .S/l o l ^ j — J p Jj-aXI 

• j ji 乩 ) — I — ‘ ^ a i ^Sfi ： J ! v-i'i ji W*. J-Uu-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舨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 

朕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k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eve. 

KAK nOJ IYHHTb M3AAHHH OPrAHH3AUHH 0B1»E4HHEHHI>IX HAUHf l 

H3AaHHx OpraHH3aiinH 06i>eAHHeHHbix Haimft mo^kho KynHTb b khhhchmx Mara3HHax 
h areHTCTBax bo bccx pa^OHax MHpa. HasoziHTe cnpaBKH 06 H3AaHHiix b BanieM khh^chom 
Mara3HHe hjih nnuiHTe no aapecy: OpraHH3auiiH 06i»eAHHeHHbix Hamifi, CeKimn no 
npo^axce m/iaHiifi, Hbio-ftopK hjih )KeHeB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in en venta en librerfas y casas distt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6n de Ventas, 
Nueva York 0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01000 18053-August 1989-180 

ISSN 0251-916X GA/OR/44, Suppl.17 


